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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1 

四. 輻射屏蔽評估 

(一) 前言 

本屏蔽分析係以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貯存場放置 30 組 INER-HPS 系統之

貯存護箱為目標，並以最近廠界(西南民家)處的個人年有效等效劑量 0.05 mSv

為限值標準。分析以可涵蓋本計畫的設計基準用過核子燃料(最大燃耗度

36,000 MWD/MTU，最少冷卻時間 10 年，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1.9 ~ 3.25 wt%)

之規格條件進行，此條件之每護箱熱負載低於 13.19 kW（本計畫以 14 kW/護

箱熱負載為公稱值）。 

本計畫準備採用之 INER-HPS 為符合核一廠廠界年劑量限值要求，混凝

土護箱屏蔽設計採對 NAC UMS[1]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方式進行。本節的屏

蔽分析結果，證實本公司所採用的系統，可確保未來 30 組貯存護箱放置後，

其對最近廠界之年劑量符合設計要求。 

 



 

 6.4.2-1 

(二) 設計基準 

INER-HPS 系統在傳送與貯存期間，工作人員及民眾所接受的輻射劑量，

皆須符合國內法規要求[2-3]，並符合 10 CFR Part 20[4]及 72[5]的準則；另

INER-HPS 系統在所有正常或異常狀況，需滿足 10 CFR 72.104(a)的輻射劑量

規定。由 INER-HPS 系統至最近距離廠界（西南民家）處的個人年有效等效

劑量，須低於 0.05 mSv(廠界年劑量之法規限值為 0.25 mSv，而 0.05 mSv 為本

公司於 84 年環評之承諾值)。INER-HPS 系統操作運轉階段，核一廠所有設施

對廠界的個人年有效等效劑量，須低於 0.5 mSv。若發生設計基準意外事故，

廠界上的個人有效等效劑量，不可超過 50 mSv。當 INER-HPS 系統裝載符合

14 kW/護箱熱負載限值的設計基準燃料後，其平均劑量率不可超過下列限值： 

1. 密封鋼筒（包含結構及屏蔽上蓋）頂部之平均表面劑量率 ＜ 3.0 mSv/h 

2. 傳送護箱側壁之平均劑量率 ＜ 4.0 mSv/h 

3. 混凝土護箱側壁之平均劑量率 ＜ 0.5 mSv/h 

4. 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出口表面之平均劑量率 ＜ 1 mSv/h 

5. 混凝土護箱頂蓋表面之平均劑量率 ＜ 0.5 mSv/h 

 



 

 6.4.3-1 

(三) 分析程式 

INER-HPS 系統屏蔽分析之輻射源項評估，採用和 NAC UMS FSAR[1]相

同的 SAS2H/ORIGEN-S 程式[6-7]，但為更新的 SCALE 4.4a 版本[8]。SCALE

程式集是由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所

發展，SAS2H/ORIGEN-S 包括 XSDRNPM 的燃料束中子模型，以及 ORIGEN-S

的燃料消耗及輻射源項計算。SAS2H/ORIGEN-S 程式為 NUREG-1536[9]及

NUREG-1567[10]所建議的 ISFSI 系統輻射源項評估程式。 

INER-HPS 系統之整體屏蔽分析，則採用 NUREG-1536 及 NUREG-1567

所建議的 MCNP（Monte Carlo Neutral-Particle Transport Code System）程式

[11-13]，MCNP 為三維蒙地卡羅計算機程式，由美國洛斯阿拉摩士國家實驗

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LANL）所發展。MCNP 使用由美國布魯

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NL）、勞倫斯立佛摩爾

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LNL），以及洛斯阿拉

摩士國家實驗室所建立的連續能譜截面資料庫（continuous- energy cross 

section），作為粒子遷移運算時的取樣資料。其運跑方式為利用蒙地卡羅方法

追蹤每一個粒子的遷移路徑，以及其與介質的作用，以統計方法記錄所有模

擬粒子的平均行為，並獲得所要的結果。MCNP 程式可以模擬單一中子、光

子及電子在三維空間中的遷移，也可同時模擬含有上述三種粒子行為。本報

告在屏蔽分析時所採用的為其最新版本的 MCNP5 程式。 

 



 

 6.4.4-1 

(四) 輻射源種類與性質 

INER-HPS 系統屏蔽分析所選擇的密封鋼筒源自 NAC UMS 系統，可裝載

56 組 BWR 用過核子燃料束，並以符合設計基準 14 kW/護箱熱負載限值條件，

進行屏蔽設計與分析。對滿足 14 kW/護箱的設計基準燃料，本節採用本計畫

待貯存之用過核子燃料(最大燃耗度 36,000 MWD/MTU，最少冷卻時間 10 年，

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1.9～3.25 wt%)最保守之燃料條件作為輻射源項。 

由於燃耗度相同時，擁有較大 MTU 之燃料束可得到較大的射源；燃耗度

相同時，擁有較低 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的燃料束，可得到較保守的中子射源；

而燃耗度相同時，擁有較大功率輸出的燃料束可得到較保守的射源。因此，

在執行輻射源項評估時，對每一種 BWR 燃料，當其燃耗度相同時，選擇最低

初始平均濃縮度條件來決定中子輻射源項數據。同時，SAS2H/ORIGEN-S 計

算時，將燃料束的功率密度提升 10%以容納反應器爐心的功率尖峰，分析時

之 BWR 燃料束功率，和 NAC UMS FSAR 相同，採用 4.95 MW/燃料束。 

INER-HPS 系統準備裝載的四種 BWR 燃料如表 3.1.1-2 所示。對滿足 14 

kW/護箱熱負載限制條件，本分析選擇表 3.1.1-2 所列燃料於最保守條件下產

生之假想射源組合，做為設計基準燃料[14]：對燃料加馬射源，其條件為燃料

平均燃耗度 36,000 MWD/MTU、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3.25 wt%、燃料冷卻時

間 10 年；以 GE8×8-1 燃料(每燃料束 186.271 kg 為四種燃料中最重者)依上述

條件經 SAS2H/ORIGEN-S 程式計算，56 束燃料均採相同條件，可得到最保守

的燃料加馬射源。對燃料中子射源及其他結構物（hardware）加馬射源，其條

件則為燃料平均燃耗度 36,000 MWD/MTU、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1.9 wt%、燃

料冷卻時間 10 年；同樣以 GE8×8-1 燃料依上述條件計算，56 束燃料之條件

亦皆相同，則可得到最保守的燃料中子射源、其他結構物加馬射源及每護箱

熱負載，此時每護箱熱負載為 13.19 kW（本計畫以 14 kW/護箱熱負載之名詞

表示）。由上述兩種燃料條件計算所得之射源項結果，組合成本報告屏蔽分

析所需之總射源，可保守涵蓋 14 kW/護箱熱負載時，本計畫所列所有準備裝

載燃料的最大衰變熱、最大中子射源強度，以及最大加馬射源強度。 

 



 

 6.4.4-2 

BWR 燃料束其他結構物活化，計算採用 SAS2H/ORIGEN-S 中子模型所

產生的中子能譜，其他結構物假設為 SS304 不銹鋼，其 59Co 的雜質含量 1.2 

g/kg，係參考美國 NRC 接受之公開文獻[15-16]。INER-HPS 系統可能裝載燃

料的其他結構物數據，則如表 6.4.4-1 所示。 

BWR 燃料輻射源項的計算結果包括：燃料所產生的熱負載、燃料所產生

的中子射源、燃料所產生的加馬射源，以及其他結構物被活化後所產生的加

馬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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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燃料區及其他結構物區的射源強度 

有效燃料區及其他結構物區的加馬能譜，以 SCALE 的 18 能群加馬

數據結構表示，分別包括有效燃料區所產生的分裂產物、錒系元素及其子

核，以及由輕材質（其他結構物區）所產生的加馬射線能譜。有效燃料區

的中子射線能譜，則來自錒系元素的自發分裂及來自(α,n)反應，並以

SCALE 的 27 能群中子數據結構表示。 

燃料的加馬射源主要來自分裂產物及錒系元素的貢獻，其能譜和

SCALE 4.4a 27N-18γCOUPLE 核截面數據的 18 能群結構能譜一致。其

他結構物的加馬能譜主要為 60Co，來自 SS304 不銹鋼材質內所含的 1.2 

g/kg 59Co 雜質。其他結構物的加馬能譜是由 SAS2H/ORIGEN-S 程式計算

1kg 不銹鋼的中子照射所決定。 

燃料束其他結構物的活化射源強度，則由 1 kg 不銹鋼的加馬射源強

度分別乘充氣區(plenum region)、上端板區(upper end-fitting region)、有效

燃料區之格架(grid region)及下端板區(lower end-fitting region)的不銹鋼總

重量，再乘上上述各區的區域通量比例所得到。區域通量比例記錄了其他

結構物活化的強度變化，此比例取自 NAC UMS FASR 所採用的保守經驗

數據[16]，即：充氣區其他結構物的通量比例為 0.2；上端板區其他結構物

的通量比例為 0.1；格架區其他結構物的通量比例為 1.0；下端板區其他結

構物的通量比例為 0.15。 

依據前述燃料條件， 14 kW/護箱的有效燃料區加馬射源強度

（ γ/s/assembly）如表 6.4.4-2 所示（燃料平均燃料燃耗度 36,000 

MWD/MTU、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3.25 wt%、燃料冷卻時間 10 年），護

箱內有效燃料區 56 束燃料的加馬射源強度即為表 6.4.4-2 射源強度的 56

倍。 

表 6.4.4-3 為 14 kW/護箱燃料條件時的其他結構物（1 kg 不銹鋼）區

活化加馬射源強度（γ/s/kg），其他結構物區的上端板、下端板、氣室，

以及格架的不銹鋼重量，則選擇表 6.4.4-1 的數值較大者，以得到保守的

結果。 



 

 6.4.4-4 

BWR 用過核子燃料的中子射源來自錒系元素的自發分裂和(α，n)反

應，主要為 242Cm 及 244Cm，其次則為 238Pu。所有中子能譜都包含在

SCALE4.4a 程式集的 ORIGEN-S 核數據資料庫中，此能譜以 SCALE 

27-GROUP 的型式表示。表 6.4.4-4 為 14 kW/護箱燃料條件（燃料平均燃

料燃耗度 36,000 MWD/MTU、235U 初始平均濃縮度 1.9 wt%、燃料冷卻時

間 10 年）時的有效燃料區燃料中子射源強度（n/s/assembly）。 

 

2. 軸向燃耗剖面 

由於 NAC UMS FSAR 所採用的 BWR 燃料軸向燃耗剖面，可涵蓋

INER-HPS 系統之設計基準燃料，因此本分析參考 NAC UMS FSAR 並採

用其數據，對燃耗度超過 30 GWD/MTU 的 BWR 燃料，計算時軸向燃耗

剖面以 1.22 為最大尖峰比例。歸一化的燃耗軸向剖面如圖 6.4.4-1 所示，

尖峰係數 1.22 及 1.18 分別包含 15% ~ 55%及 55% ~ 80%的爐心高度。高

於和低於此高度的燃耗剖面，在有效燃料區的頂部和底部，線性衰減至

0.043。 

 

3. 軸向射源剖面 

軸向射源剖面同樣取自 NAC UMS FSAR。依據 NAC UMS FSAR，

三維分析時，軸向射源剖面和軸向燃耗剖面有關，並假設軸向射源隨軸向

燃耗之變化如下式所示： 

S = aBb 

其中”S”為特定輻射型態之射源率，”B”為燃料的軸向燃耗，”a”為歸

一化係數，”b”為每種輻射型態之指數，其值如表 6.4.4-5。指數”b”則是由

SAS2H/ORIGEN-S 程式計算不同 BWR 燃料之射源率對燃耗關係所推得。 

由於中子射源和燃耗間的關係為非線性，因此，軸向射源積分和平

均燃耗的射源並不相同。所以，對中子射源，若採用平均燃耗時的射源，

則所算得的中子射源強度必須乘上一係數”r”， 此係數”r”為總射源率和平

均燃耗射源率（由 SAS2H/ORIGEN-S 程式算得）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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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為有效燃料區的高度，當燃耗剖面歸一化為 1 時，上式表為： 

 dZB
H

r b1

 

將上式積分，對 BWR 燃料之中子射源而言，r = 1.582；但加馬射源

則 r =1，因為加馬射源和燃耗間之關係為線性。本分析所採用的 BWR 燃

料軸向中子及加馬射源率，則如表 6.4.4-6 及圖 6.4.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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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1 設計基準燃料的軸向燃耗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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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2  BWR 燃料之軸向中子及光子射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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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1 輻射源項計算之 BWR 其他結構物特徵 

Fuel Type End-Fitting 

Mass (kg) 

Plenum Incore   

Grid 

Channel 

Upper Lower Mass 

(kg) 

Mass 

(kg) 

Mass 

(kg) 

GE 8×8-1 2.0 4.83 2.0 Z 1.93    

Inc 0.33 

35 

GE 8×8-2 2.1 4.83 2.0 Z 2.20    

Inc 0.29 

35 

GE 8×8-4L 

(GE9B 8×8) 

2.56 4.75 1.3 Z 2.20    

Inc 0.29 

35 

Z : Zircalloy 

Inc : Inconel 

 

表 6.4.4-2 14 kW/護箱其設計基準燃料之燃料加馬射源項 

Group 

Elow 

(MeV) 

Ehigh 

(MeV) 

Gamma Spectrum 

γ/s/assembly γ/s/cask 

1 8.00E+00 1.00E+01 2.7941E+04 1.5647E+06 

2 6.50E+00 8.00E+00 1.3161E+05 7.3702E+06 

3 5.00E+00 6.50E+00 6.7101E+05 3.7577E+07 

4 4.00E+00 5.00E+00 1.6723E+06 9.3649E+07 

5 3.00E+00 4.00E+00 1.0731E+08 6.0094E+09 

6 2.50E+00 3.00E+00 9.2433E+08 5.1762E+10 

7 2.00E+00 2.50E+00 1.4440E+10 8.0864E+11 

8 1.66E+00 2.00E+00 3.9262E+10 2.1987E+12 

9 1.33E+00 1.66E+00 1.7029E+12 9.5362E+13 

10 1.00E+00 1.33E+00 1.1845E+13 6.6332E+14 

11 8.00E-01 1.00E+00 2.2487E+13 1.2593E+15 

12 6.00E-01 8.00E-01 5.5445E+14 3.1049E+16 

13 4.00E-01 6.00E-01 4.4649E+13 2.5003E+15 

14 3.00E-01 4.00E-01 1.1975E+13 6.7060E+14 

15 2.00E-01 3.00E-01 1.7990E+13 1.0074E+15 

16 1.00E-01 2.00E-01 6.0351E+13 3.3797E+15 

17 5.00E-02 1.00E-01 8.4974E+13 4.7585E+15 

18 1.00E-02 5.00E-02 3.0248E+14 1.6939E+16 

Total 1.1130E+15 6.2326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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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3 14 kW/護箱其設計基準燃料之其他結構物（1 kg 不銹鋼）區加馬射源項 

Group 
Elow Ehigh 

Hardware 

Spectrum 

(MeV) (MeV) (γ/s/kg) 

1 8.00E+00 1.00E+01 0.0000E+00 

2 6.50E+00 8.00E+00 0.0000E+00 

3 5.00E+00 6.50E+00 0.0000E+00 

4 4.00E+00 5.00E+00 0.0000E+00 

5 3.00E+00 4.00E+00 1.7841E-15 

6 2.50E+00 3.00E+00 3.8274E+04 

7 2.00E+00 2.50E+00 2.4684E+07 

8 1.66E+00 2.00E+00 5.5630E-06 

9 1.33E+00 1.66E+00 1.0401E+12 

10 1.00E+00 1.33E+00 3.6831E+12 

11 8.00E-01 1.00E+00 8.2214E+08 

12 6.00E-01 8.00E-01 4.3517E+06 

13 4.00E-01 6.00E-01 1.2531E+07 

14 3.00E-01 4.00E-01 1.9826E+08 

15 2.00E-01 3.00E-01 1.5111E+08 

16 1.00E-01 2.00E-01 3.0433E+09 

17 5.00E-02 1.00E-01 1.2615E+10 

18 1.00E-02 5.00E-02 6.3799E+10 

Total 4.8039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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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4 14 kW/護箱其設計基準燃料之燃料中子射源項 

Group 

Elow 

(MeV) 

Ehigh 

(MeV) 

Neutron Spectrum 

n/s/assembly n/s/cask 

1 6.43E+00 2.00E+01 2.353E+06 1.318E+08 

2 3.00E+00 6.43E+00 2.662E+07 1.491E+09 

3 1.85E+00 3.00E+00 2.930E+07 1.641E+09 

4 1.40E+00 1.85E+00 1.660E+07 9.296E+08 

5 9.00E-01 1.40E+00 2.253E+07 1.262E+09 

6 4.00E-01 9.00E-01 2.461E+07 1.378E+09 

7 1.00E-01 4.00E-01 4.817E+06 2.698E+08 

8 1.70E-02 1.00E-01 0.000E+00 0.000E+00 

9 3.00E-03 1.70E-02 0.000E+00 0.000E+00 

10 5.50E-04 3.00E-03 0.000E+00 0.000E+00 

11 1.00E-04 5.50E-04 0.000E+00 0.000E+00 

12 3.00E-05 1.00E-04 0.000E+00 0.000E+00 

13 1.00E-05 3.00E-05 0.000E+00 0.000E+00 

14 3.05E-06 1.00E-05 0.000E+00 0.000E+00 

15 1.77E-06 3.05E-06 0.000E+00 0.000E+00 

16 1.30E-06 1.77E-06 0.000E+00 0.000E+00 

17 1.13E-06 1.30E-06 0.000E+00 0.000E+00 

18 1.00E-06 1.13E-06 0.000E+00 0.000E+00 

19 8.00E-07 1.00E-06 0.000E+00 0.000E+00 

20 4.00E-07 8.00E-07 0.000E+00 0.000E+00 

21 3.25E-07 4.00E-07 0.000E+00 0.000E+00 

22 2.25E-07 3.25E-07 0.000E+00 0.000E+00 

23 1.00E-07 2.25E-07 0.000E+00 0.000E+00 

24 5.00E-08 1.00E-07 0.000E+00 0.000E+00 

25 3.00E-08 5.00E-08 0.000E+00 0.000E+00 

26 1.00E-08 3.00E-08 0.000E+00 0.000E+00 

27 1.00E-11 1.00E-08 0.000E+00 0.000E+00 

Total 1.268E+08 7.102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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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5 射源率對燃耗之適當參數 

 
 

 

 

表 6.4.4-6 BWR 燃料之軸向射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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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屏蔽分析模式 

INER-HPS 系統的混凝土護箱、傳送護箱屏蔽分析，以及貯存場的廠界劑

量分析，皆是採用 MCNP 程式。 

1. 模式詳述 

本節說明 INER-HPS 系統混凝土護箱及傳送護箱之幾何模型與材質

組成建立。 

(1) 混凝土護箱的幾何模型 

INER-HPS 系統之混凝土護箱模型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不銹鋼材質的

密封鋼筒，以及混凝土護箱之碳鋼內襯、材質為混凝土的混凝土護箱外

殼。密封鋼筒為一頂端有上蓋之不銹鋼直立圓柱筒，用過核子燃料束於燃

料池中裝填至鋼筒內部，待除污、乾燥後即抽成真空狀態填充氦氣並完全

銲接密封。混凝土護箱主要為一混凝土材質之直立圓柱筒，內側以碳鋼做

內襯，頂端則附有混凝土屏蔽與碳鋼上蓋。密封鋼筒與混凝土護箱間的空

間為空氣通道。混凝土護箱下方與側上方，分別設計有空氣進口與空氣出

口，以便利用空氣之自然對流帶走用過核子燃料所產生的熱能，降低混凝

土護箱的溫度。密封鋼筒內部所填裝的用過核子燃料束，依其特性可分為

四個區域：上端板區、充氣區、有效燃料區(含用過核子燃料及格架)及下

端板區。本分析參考 NUREG-1536 之建議，將密封鋼筒內部四個區域皆

均質化，每一區域均由均質化材質所組成，其密度即為該區物質總質量與

該區體積之比。圖 6.4.5-1 為密封鋼筒置入混凝土護箱後的縱切面幾何模

型示意圖（取自 NAC UMS FSAR，混凝土護箱尚未增加外加屏蔽）。其

中混凝土護箱側面徑向屏蔽由密封鋼筒殼（1.6 cm）、內襯（6.4 cm）及

混凝土外殼（71.9 cm）所組成；軸向混凝土護箱頂部屏蔽則由密封鋼筒

蓋（25.4 cm）、鋼屏蔽塞（10.5 cm）、屏蔽材料（混凝土）（3.8 cm），

以及混凝土護箱鋼蓋（3.8 cm）所組成。為求屏蔽計算結果之保守性，混

凝土護箱幾何模型之屏蔽尺寸稍小於上述實際設計值。而為符合核一廠廠

界年劑量限值要求，INER-HPS 系統混凝土護箱屏蔽設計採取對 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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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S 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方式進行。本計畫採用的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

厚度，係以滿足 14 kW/護箱分析條件的屏蔽設計需求為準。外加屏蔽係

在原 UMS 混凝土護箱側面增加 35 cm 厚的一般混凝土屏蔽，以及在原

UMS 混凝土護箱頂部增加 30 cm 厚的一般混凝土屏蔽。 

(2) 混凝土護箱的材質設定 

密封鋼筒、混凝土護箱所使用的不銹鋼、混凝土、碳鋼等材質組成，

主要是沿用 NAC UMS FSAR 設定之材質。參考自 NAC UMS FSAR 之

INER-HPS 系統混凝土護箱屏蔽材質組成，則如表 6.4.5-1 所示。NAC UMS 

FSAR 與本計畫混凝土護箱屏蔽分析，在進行密封鋼筒均質化時，所使用

的方式稍有不同；本分析使用 NAC UMS FSAR 所提供的密封鋼筒內部零

組件，如承載圓盤、導熱圓盤及支撐支架等的位置、尺寸資料，將密封鋼

筒內部的材質組成重新進行均質化，表 6.4.5-2 即為密封鋼筒內部經過重

新均質化後，密封鋼筒上端板區、充氣區、有效燃料區與下端板區的材質

組成。 

(3) 傳送護箱的幾何模型 

INER-HPS 系統之傳送護箱參考自 NAC UMS 系統，UMS 標準型傳

送護箱的詳細尺寸如圖 6.4.5-2 所示（取自 NAC UMS FSAR），UMS 標準

型傳送護箱的徑向加馬屏蔽由鋼製密封鋼筒殼（1.6 cm）、傳送護箱內層

與外層鋼殼（5.1 cm），以及傳送護箱內的厚鉛殼（10.2 cm）所組成；徑

向中子屏蔽由中子屏蔽材料（NS-4-FR）（7.0 cm）所供應；底部屏蔽由厚

鋼門（22.8 cm）所提供；頂部屏蔽則由厚鋼材所提供（25.4 cm）。由於

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的設計不符合核一廠廠房吊車載重 90 MT 之限制，

因此本計畫採用 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之修正型式，將原 UMS 標準型傳

送護箱之側面鉛屏蔽厚度減少 2.2 cm，並將底部屏蔽門之厚度減少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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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送護箱的材質設定 

本計畫 MCNP 之 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模擬，考慮密封鋼筒內有水

及無水兩種狀況，傳送護箱之材質組成沿用 NAC UMS FSAR 之材質設

定，傳送護箱之碳鋼、鉛、中子屏蔽等材質，其材質組成見表 6.4.5-1；密

封鋼筒內無水時之材質組成見表 6.4.5-3；密封鋼筒內有水時之材質組成則

如表 6.4.5-4 所示。 

 

2. 計算模式 

本報告使用 MCNP 進行混凝土護箱及傳送護箱周圍的劑量率評估，

並進行核一廠廠界劑量分析。其中輻射源項除採用本章四、（四）.1 節之

中子與光子射源設定，並採用本章四、（四）.3 節的燃料軸向射源剖面。

本節即說明 MCNP 程式之護箱及核一廠廠界劑量評估模式。 

MCNP 使用蒙地卡羅方法模擬粒子遷移，具有統計上的誤差；因此，

在計算上常需要耗費大量的電腦資源，才能夠得到較為準確的結果。由於

護箱計算，屬於深穿透類型的屏蔽分析，需要耗費大量的計算資源才能得

到收斂的結果。因此，在計算過程中，為增進計算效率，降低因大量運跑

所需花費的時間，採用將護箱內部空間分隔成數塊區域，令粒子遷移時進

行幾何分裂（geometry splitting）的方法，來降低計算結果的相對誤差

(relative error)。此外，並使用邊界穿越法（boundary crossing method）來

記錄一次光子、中子與二次光子之通量（fluence），再以劑量轉換係數與

射源強度將計算所得之通量轉換成劑量率。護箱頂端，是以平行於護箱頂

端的圓盤面紀錄通量；而護箱側面，則是以一環繞護箱之圓環面進行通量

計算。為進行後續的遠端廠界劑量計算，MCNP 程式利用上述之紀錄面，

記錄通過混凝土護箱頂端與側面的粒子資訊，並將該資訊儲存於檔案中，

作為計算廠界劑量時的射源項。屏蔽計算所採用的中子與光子劑量轉換係

數，係依據 NUREG-1536 報告建議，取自 ANS/6.1.1-1977 號報告[17]，中

子劑量轉換係數如表 6.4.5-5，光子劑量轉換係數則如表 6.4.5-6 所示，使

用該報告之劑量轉換係數可得到保守的劑量率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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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對混凝土護箱的空氣進氣與出氣口亦詳細模擬，因此涔流貫

穿混凝土護箱對護箱表面所造成的劑量率也由 MCNP 加以評估，MCNP

含空氣進/出口的 UMS 混凝土護箱模型如圖 6.4.5-3，而 MCNP 的 UMS 混

凝土護箱空氣進/出口模型則如圖 6.4.5-4 所示。由圖 6.4.5-3 顯示，UMS

混凝土護箱在空氣進氣道有 4 支實心鋼棒作為輔助屏蔽，以降低空氣出口

表面的劑量。混凝土護箱在設計時，會消除所有其他可能的涔流部分，所

以 MCNP 計算模式不需增加其他的涔流影響評估。 

核一廠之廠界劑量分析也使用 MCNP，因 MCNP 為三維程式，可以

正確模擬混凝土護箱位在無限平版範圍內，並被 700 m 高空氣所環繞的幾

何結構，這個空氣高度足夠容納天空散射效應。以 MCNP 模擬混凝土護

箱、環繞的空氣，可去除由一程式輸出轉至另一程式輸入時，在連結上可

能發生的問題（如使用 MCNP 計算近距離劑量率，再連結 SKYSHINE 做

遠距離劑量率計算）。使用 MCNP，可同時考慮混凝土護箱表面之加馬與

中子射源，經由直接及天空散射對廠界所造成的輻射劑量率。 

混凝土護箱對廠界所造成的劑量率可分為三部分： 

(1) 單一混凝土護箱側面對不同距離廠界所產生的劑量率。 

(2) 單一混凝土護箱頂部對不同距離廠界所產生的劑量率。 

(3) 混凝土護箱位在另一混凝土護箱後面，由後面護箱側面對不同距

離廠界所產生的劑量率。 

當混凝土護箱排列不只一排時，後排混凝土護箱側面對廠界所產生

的劑量率無法直接獲得，因為這些由後排混凝土護箱側面所產生的輻射可

能會被前面的護箱所阻擋。解決此問題並不容易，因為由護箱側面所產生

的輻射為角分佈；因此，一些從較大角度所釋放的輻射可能並不會和前面

的護箱發生碰撞，而是直接從前面護箱上面的空氣中逃逸出去，並可能再

經過散射而到達廠界的偵測位置。 

為對此複雜的廠界劑量進行評估，輻射源項的能量分佈將詳細使用

在 MCNP 模式，先計算混凝土護箱內燃料中子、燃料加馬，以及 60Co 等

輻射源，紀錄其通過混凝土護箱頂端與側面的中子、一次光子及二次光子

的粒子資訊，再以這些護箱表面的粒子資訊為射源，依據核一廠貯存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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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護箱的實際排列方式，使用 MCNP 模式，分別評估各不同位置混凝

土護箱對最近處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個人年有效劑量(一天以 24 h 計

算)，再將本計畫所有混凝土護箱對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劑量加總，得

出廠界(西南民家)之個人年有效等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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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1 NAC UMS 系統之混凝土護箱模型（尚未增加外加屏蔽）（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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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2 NAC UMS 系統之標準型傳送護箱模型 （單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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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3 MCNP 含空氣進/出口的 UMS 混凝土護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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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4 MCNP 的 UMS 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口（上）與空氣出口（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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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1 混凝土護箱與傳送護箱之屏蔽材質組成 

材質名稱 組成元素 重量百分比 (w/o) 密度 (g/cm3) 

混凝土 

H 0.999887 

2.2426 

O 53.2129 

Na 2.89923 

Al 3.39904 

Si 33.6908 

Ca 4.39857 

Fe 1.39962 

不銹鋼 

(SS-304) 

Cr 18.9995 

7.9200 
Mn 1.99990 

Fe 69.5003 

Ni 9.50029 

碳鋼 
C 1.00088 

7.8212 
Fe 98.9991 

鉛 Pb 100.00 11.344 

中子屏蔽 

(NS-4-FR) 

H 6.00890 

1.63 

10B 0.0872125 

11B 0.383659 

C 27.6920 

N 1.98790 

O 42.5097 

Al 21.3306 

空氣 

C 0.00012 

0.001225 
N 0.75527 

O 0.23178 

Ar 0.0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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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2  混凝土護箱密封鋼筒內部各區域重新均質化後之材質組成 

材質名稱 組成元素 重量百分比 (w/o) 密度 (g/cm3) 

有效燃料區 

10B 0.0230321 

2.1902 

11B 0.101936 

C 0.181328 

O 6.27948 

Al 4.60500 

Cr 1.81521 

Mn 0.191069 

Fe 20.8695 

Ni 0.907675 

Zr 18.3188 

234U 0.00252663 

235U 0.332106 

238U 46.3746 

下端板區 

Cr 18.9995 

1.4670 
Mn 1.99990 

Fe 69.5003 

Ni 9.50029 

充氣區 

C 0.0323943 

1.2916 

Cr 7.13914 

Mn 0.751450 

Fe 58.1557 

Ni 3.56973 

Zr 30.0600 

上端板區 

Cr 18.9995 

0.7722 
Mn 1.99990 

Fe 69.5003 

Ni 9.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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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3  傳送護箱密封鋼筒內無水時之材質組成 

材質名稱 材質組成 
密度* 

[g/cm3] 
組成元素 

原子密度 

[a/barn-cm] 

有效燃料區 二氧化鈾 

鋯合金 

不銹鋼 

碳鋼 

鋁 

碳化硼 

1.9583 

0.6769 

0.2228 

0.1932 

0.0874 

0.0059 

BORON-10 

BORON-11 

CARBON-12 

OXYGEN-16 

ALUMINUM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 

IRON(SS304) 

NICKEL(SS304) 

ZIRC.ALLOY 

URANIUM-234 

URANIUM-235 

URANIUM-238 

5.1195E-05 

2.0607E-04 

1.6127E-04 

8.7353E-03 

1.9507E-03 

4.9029E-04 

4.8845E-05 

2.0626E-03 

1.6698E-03 

2.1719E-04 

4.4688E-03 

2.4022E-07 

3.1447E-05 

4.3360E-03 

充氣區 鋯合金 

不銹鋼 

碳鋼 

0.6551 

0.2198 

0.1486 

CARBON-12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 

IRON(SS304) 

NICKEL(SS304) 

ZIRC. ALLOY 

7.4574E-05 

4.8369E-04 

4.8188E-05 

1.5864E-03 

1.6473E-03 

2.1427E-04 

4.3248E-03 

上端板區 不銹鋼 0.5708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SS304) 

NICKEL(SS304) 

1.2561E-03 

1.2514E-04 

4.2780E-03 

5.5644E-04 

下端板區 不銹鋼 1.4132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SS304) 

NICKEL(SS304) 

3.1099E-03 

3.0982E-04 

1.0592E-02 

1.3776E-03 

*:均質化之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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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5-4  傳送護箱密封鋼筒內有水時之材質組成 

材質名稱 材質組成 
密度* 

[g/cm3] 
組成元素 

原子密度 

[a/barn-cm] 

有效燃料區 二氧化鈾 

鋯合金 

不銹鋼 

碳鋼 

鋁 

碳化硼 

水 

1.9583 

0.6769 

0.2228 

0.1932 

0.0874 

0.0059 

0.6121 

HYDROGEN 

BORON-10 

BORON-11 

CARBON-12 

OXYGEN-16 

ALUMINUM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 

IRON(SS304) 

NICKEL(SS304) 

ZIRC.ALLOY 

URANIUM-234 

URANIUM-235 

URANIUM-238 

4.0869E-02 

5.1195E-05 

2.0607E-04 

1.6127E-04 

2.9170E-02 

1.9507E-03 

4.9029E-04 

4.8845E-05 

2.0626E-03 

1.6698E-03 

2.1719E-04 

4.4688E-03 

2.4022E-07 

3.1447E-05 

4.3360E-03 

充氣區 鋯合金 

不銹鋼 

碳鋼 L 

水 

 

0.6551 

0.2198 

0.1486 

0.6562 

HYDROGEN 

CARBON-12 

OXYGEN-16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 

IRON(SS304) 

NICKEL(SS304) 

ZIRC. ALLOY 

4.3814E-02 

7.4574E-05 

2.1907E-02 

4.8369E-04 

4.8188E-05 

1.5864E-03 

1.6473E-03 

2.1427E-04 

4.3248E-03 

上端板區 不銹鋼 0.5708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SS304) 

NICKEL(SS304) 

1.2561E-03 

1.2514E-04 

4.2780E-03 

5.5644E-04 

下端板區 不銹鋼 

水 

1.4132 

0.8216 

HYDROGEN 

OXYGEN-16 

CHROMIUM(SS304) 

MANGANESE 

IRON(SS304) 

NICKEL(SS304) 

5.4858E-02 

2.7429E-02 

3.1099E-03 

3.0982E-04 

1.0592E-02 

1.3776E-03 

*:均質化之密度 

 

 

 



 

 6.4.5-14 

表 6.4.5-5 中子劑量轉換係數 

中子能量 (MeV) 劑量轉換係數 (rem/h)/(n/cm2-s)  

2.5E-08 3.67E-06 

1.0E-07 3.67E-06 

1.0E-06 4.46E-06 

1.0E-05 4.54E-06 

1.0E-04 4.18E-06 

1.0E-03 3.76E-06 

1.0E-02 3.56E-06 

1.0E-01 2.17E-05 

5.0E-01 9.26E-05 

1.0E+00 1.32E-04 

2.5E+00 1.25E-04 

5.0E+00 1.56E-04 

7.0E+00 1.47E-04 

1.0E+01 1.47E-04 

1.4E+01 2.08E-04 

2.0E+01 2.27E-04 

 

 

表 6.4.5-6 光子劑量轉換係數 

光子能量 

(MeV) 

劑量轉換係數 

(rem/h)/(γ/cm2-s) 

光子能量 

(MeV) 

劑量轉換係數 

(rem/h)/(γ/cm2-s) 

0.01 3.96E-06 1.40 2.51E-06 

0.03 5.82E-07 1.80 2.99E-06 

0.05 2.90E-07 2.20 3.42E-06 

0.07 2.58E-07 2.60 3.82E-06 

0.10 2.83E-07 2.80 4.01E-06 

0.15 3.79E-07 3.25 4.41E-06 

0.20 5.01E-07 3.75 4.83E-06 

0.25 6.31E-07 4.25 5.23E-06 

0.30 7.59E-07 4.75 5.60E-06 

0.35 8.78E-07 5.00 5.80E-06 

0.40 9.85E-07 5.25 6.01E-06 

0.45 1.08E-06 5.75 6.37E-06 

0.50 1.17E-06 6.25 6.74E-06 

0.55 1.27E-06 6.75 7.11E-06 

0.60 1.36E-06 7.50 7.66E-06 

0.65 1.44E-06 9.00 8.77E-06 

0.70 1.52E-06 11.0 1.03E-05 

0.80 1.68E-06 13.0 1.18E-05 

1.00 1.98E-06 15.0 1.33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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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驗證評估 

INER-HPS 系統劑量評估所使用的程式包括： (1)輻射源項評估之

SAS2H/ORIGEN-S 程式， (2)屏蔽分析之 MCNP 程式；此二程式皆為

NUREG-1536 及 NUREG-1567 所建議，並經美國 NRC 同意使用在用過核子燃

料乾式貯存屏蔽分析之程式。在進行 INER-HPS 系統劑量評估前，

SAS2H/ORIGEN-S 及 MCNP 程式皆完成安裝及案例測試[18-19]，以確認本評

估所使用程式版本的完整與正確性。除安裝及案例測試外，在進行核一廠

ISFSI 屏蔽分析前，並先以 NAC UMS FSAR 為參考，執行輻射源項評估及屏

蔽分析，以驗證本報告所採用評估模式與方法的正確性。 

NAC UMS FSAR 屏蔽分析所使用的程式為： (1)輻射源項分析 - 

SAS2H/ORIGEN-S[20-21]，(2)混凝土護箱表面劑量評估 - SCALE 程式集的

SAS4[22]，(3)混凝土護箱進氣及出氣口表面劑量評估 - MCBEND[23]，(4)

傳送護箱劑量評估  - SAS4，(5)廠界劑量評估  - NAC 公司自行修改的

SKYSHINE-III 程式[24]。 

本報告和 NAC UMS FSAR 的比較評估項目包括：(1)BWR 燃料之輻射源

項[18]，(2)UMS 混凝土護箱表面之劑量率[19]，(3)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出口表

面之劑量率[25]，(4)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表面之劑量率[26]，(5)單一 UMS 混

凝土護箱對不同距離處廠界之劑量[27]。由比較評估結果，除建立一套適用本

分析之方法及模式外，亦確認本報告所使用 SAS2H/ORIGEN-S 及 MCNP 計算

模式的適當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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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屏蔽分析結果 

本節依據本章四、（四）節之輻射源項及本章四、（五）節之屏蔽分析

模式，詳細進行 INER-HPS 系統之屏蔽分析，屏蔽分析以 14 kW/護箱熱負載

為限值條件進行劑量評估。14 kW/護箱可涵蓋本計畫範圍內的所有核一廠

GE8×8-1、GE8×8-2、SPC8×8 及 GE9B 用過核子燃料(最大燃耗度 36,000 

MWD/MTU，最少冷卻時間 10 年，235U 最大初始平均濃縮度 3.25 wt%)。本

計畫採用的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厚度，係以滿足 14 kW/護箱分析條件的屏蔽

設計需求為準。 

1. 14 kW/護箱條件之廠界劑量率評估結果[28] 

本章四、（五）節已詳述 MCNP 程式建立混凝土護箱表面劑量率評

估方法的計算模式，本章四、（六）節已驗證本計畫混凝土護箱表面劑量

率及單一混凝土護箱廠界劑量率 MCNP 評估結果的保守性。本節即評估

30個14 kW/護箱安置在核一廠貯存場並在UMS混凝土護箱外圍增加屏蔽

後，其對最近距離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廠界劑量率。 

為符合核一廠廠界年劑量限值要求，本計畫之混凝土護箱屏蔽設計

採對 NAC UMS 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方式進行。NAC UMS 混凝土護箱在

完成燃料裝載並被運送至核一廠貯存場後，將在混凝土護箱外圍增設外加

屏蔽，本節屏蔽分析以 14 kW/護箱為熱負載限值條件。原 NAC UMS 混

凝土護箱周圍及頂部在增加適當混凝土屏蔽厚度後，可使核一廠用過核子

燃料貯存場 30 組混凝土護箱對最近距離廠界（西南民家）之劑量率，符

合廠界年劑量低於 0.05 mSv 的限值要求。 

核一廠貯存場佈置如圖 6.4.7-1 所示。圖 6.4.7-1 中，貯存場共放置 30

組混凝土護箱。每個混凝土護箱內裝載 56 組 BWR 用過核子燃料束，每

個混凝土護箱的熱負載為 14 kW/護箱。對 14 kW/護箱條件，本計畫經反

覆測試計算後所選擇的 UMS 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方式為：UMS 混凝土護

箱側面增加外加屏蔽（一般混凝土）厚度 35 cm，頂部外加屏蔽（一般混

凝土）厚度則為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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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護箱外加屏蔽後，與廠界（西南民家）最近距離混凝土護箱

之底座中心點座標設為(0,0,0)，護箱與護箱之間距為 1.6 m，其他各貯存

護箱底座中心點之座標則如圖 6.4.7-1 所示。西南民家與核一廠貯存場之

相對位置如圖 6.4.7-2，檢視圖 6.4.7-2 並實際量測靠近西南民家之核一廠

廠界圍籬與貯存場距離，選擇與混凝土護箱最近距離之廠界為偵測點，其

座標為(-2.06,-118.53,9.00) （單位：m）。由於西南民家所在位置較核一

廠貯存場址高出約 8 m，因此將偵測點高度訂在高 9 m 處；在此位置之居

住佔用時間則設為 8,760 h/y。廠界劑量評估時，在西南民家與核一廠貯存

場間假設無任何屏蔽。 

依據上述核一廠貯存場佈置圖及燃料射源裝載條件（熱負載限值 14 

kW/護箱），先用 MCNP 程式計算混凝土護箱內燃料中子、燃料加馬，以

及 60Co 等輻射源，紀錄其通過混凝土護箱頂端與側面的中子、一次光子

及二次光子的粒子資訊，再分別以這些護箱表面的粒子資訊為射源，依據

圖 6.4.7-1 的混凝土護箱實際排列方式，使用 MCNP 模式分別評估各混凝

土護箱，其分別由護箱側表面及護箱頂部表面射源，對廠界（西南民家）

所造成的個人年劑量，再將 30 個混凝土護箱對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所

有劑量相加，得出核一廠貯存場對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個人年有效

等效劑量。為使廠界（西南民家）劑量符合劑量限值要求（＜0.05 mSv/y），

計算時多次調整混凝土護箱側面及頂部外加混凝土屏蔽之厚度，MCNP 之

評估結果顯示，在 UMS 混凝土護箱側面增加 35 cm 屏蔽（一般混凝土），

以及在 UMS 混凝土護箱頂部增加 30 cm 屏蔽（一般混凝土）後，可使 30

個混凝土護箱對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年有效等效劑量降至 4.84×10-2 

mSv/y（4.84 mrem/y），符合核一廠貯存場之廠界劑量限值要求；各混凝

土護箱其分別對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個人年劑量如表 6.4.7-1 所示。 

另鄰近乾式貯存場周邊廠界最近 5 年(91~95)之熱發光劑量計(TLD)

環境輻射量測值為 4.7x10-5 mSv/h ~ 7x10-5 mSv/h[29]，其值均在核一廠周

圍環境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30]。而鄰近乾式貯存場周邊廠界最近 5 年

(91~95)之放射性液體及氣體排放最大劑量率評估結果 [31]分別為

9.78x10-5 mSv/y 與 1.20x10-6 mSv/y。本公司依「核能設施環測結果民眾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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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評估導則」之評估方法，利用各類環境式樣分析結果，及不同方位 TLD

的偵測值，扣除自然背景輻射後，估算最近 5 年(91~95)核能一廠運轉造

成廠外民眾的最大個人劑量值為 8.37x10-3 mSv/y[31]。因此，在 INER-HPS

系統操作運轉階段，核一廠所有設施(含未來加上本設施)對廠界的個人年

有效等效劑量，低於設計準則所要求的 0.5 mSv/y。 

2. 14 kW/護箱條件之混凝土護箱表面劑量率評估結果[28] 

混凝土護箱裝載符合 14 kW/護箱熱負載條件之核一廠設計基準燃

料，在混凝土護箱未增加外加屏蔽時，由 MCNP 計算所得之混凝土護箱

頂端及側面 1 cm 與 1 m 處之中子與光子平均劑量率如表 6.4.7-2 所示，由

表 6.4.7-2 結果顯示，此時混凝土護箱頂部表面的平均劑量率為 1.92×10-1 

mSv/h，混凝土護箱側邊表面的平均劑量率為 1.13×10-1 mSv/h，均低於設

計準則所要求的 0.5 mSv/h。 

當混凝土護箱側面與頂部分別增加 35 cm 與 30 cm 厚的一般混凝土

屏蔽後，由 MCNP 計算所得之混凝土護箱頂端及側面 1 cm 與 1 m 處之中

子與光子平均劑量率則如表6.4.7-3，由表6.4.7-3結果顯示，此時 INER-HPS

系統的混凝土護箱表面的平均劑量率更可降至 6.58×10-3 mSv/h。 

另評估混凝土護箱未增加外加屏蔽時，下通風口之表面平均劑劑量

率約 7.98×10-1 mSv/h。混凝土護箱抬高 61 cm 後，下緣之最大劑量率約 17.6 

mSv/h，離下緣 1, 2 及 5 m 之最大劑量率，分別為 2.41, 0.75 及 0.20 mSv/h。

實際運送時，由於多軸油壓板車之鋼性上、下低板(drop deck)厚度各約為

2 cm，考慮此屏蔽效應，則混凝土護箱裝載在多軸油壓板車上運送時，離

護箱下緣 1m、2m 及 5m 之最大劑量率，約至少可減為上述劑量率的 1/4，

而分別約為 0.6, 0.19 及 0.05 mSv/h。 

混凝土護箱傾倒後之正下方最大劑量率約 676 mSv/h，離正下方 1 m

之最大劑量率約 188 mSv/h。 

3. 14 kW/護箱之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出口表面劑量率評估結果[32] 

混凝土護箱裝載符合 14 kW/護箱熱負載條件之燃料，在混凝土護箱

未增加外加屏蔽時，由 MCNP 計算所得之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口表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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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屏蔽）平均劑量率為 7.98×10-1 mSv/h（相對誤差 0.29 %），空氣出口

表面平均劑量率為 5.92×10-1 mSv/h（相對誤差 0.32 %），混凝土護箱空氣

進/出口表面之平均劑量率為 6.95×10-1 mSv/h。 

當混凝土護箱側面與頂部分別增加 35 cm 與 30 cm 厚的一般混凝土

外加屏蔽後，由 MCNP 計算所得之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口表面（加輔助屏

蔽）平均劑量率為 3.81×10-1 mSv/h（相對誤差 0.41 %），空氣出口表面平

均劑量率為 1.51×10-1 mSv/h（相對誤差 0.51 %），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出

口表面之平均劑量率為 2.66×10-1 mSv/h。 

上述劑量率均遠低於本計畫混凝土護箱空氣進/出口表面平均劑量

率，需小於 1 mSv/h 設計準則的要求。 

 

4. 14 kW/護箱之傳送護箱表面劑量率評估結果[33] 

傳送護箱表面劑量率評估採用本章四、（五）.1.(3)節及四、（六）

節所述的分析模式與方法[26]。由於 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的設計不符合

核一廠廠房吊車載重 90 MT 之限制，因此，本計畫採用 UMS 標準型傳送

護箱之修正型式，將原 UMS 標準型傳送護箱之側面鉛屏蔽厚度減少 2.2 

cm，並將底部屏蔽門之厚度減少 3.0 cm。當 INER-HPS 系統傳送護箱裝

載 14 kW/護箱之燃料後，採用保守性 MCNP 計算方法，由 MCNP 計算所

得之傳送護箱表面及離傳送護箱表面 1、2、3、4 m 處的最大劑量率如表

6.4.7-4，平均劑量率則如表 6.4.7-5 所示。由表 6.4.7-4 及表 6.4.7-5 的計算

結果顯示：在密封鋼筒內無水情況，傳送護箱側面、頂端及底部表面的最

大劑量率，分別為 6.95 mSv/h、3.17 mSv/h 及 18.8 mSv/h，而傳送護箱側

面、頂端及底部表面的平均劑量率，分別為 3.24 mSv/h、2.054 mSv/h 及

8.97 mSv/h；在密封鋼筒內有水情況，傳送護箱側面、頂端及底部表面的

最大劑量率，分別為 5.43 mSv/h、13.7 mSv/h 及 13.3 mSv/h，而傳送護箱

側面、頂端及底部表面的平均劑量率，則分別為 1.287 mSv/h、3.63 mSv/h

及 6.266 m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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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計算結果顯示：(1)密封鋼筒(包含結構及屏蔽蓋)頂部在加上屏

蔽上蓋後之表面平均劑量率為 2.054 mSv/h，低於本計畫設計準則 3.0 

mSv/h 的要求，(2)傳送護箱(密封鋼筒內不含水)側壁之平均劑量率為 

3.240 mSv/h，亦低於本計畫設計準則 4.0 mSv/h 的要求。 

5. 意外事故之劑量率評估結果 

本計畫的可能意外事故情節皆不會改變 INER-HPS 系統混凝土護箱

頂部或其空氣進/出口的屏蔽結構。即使如地震、颱風、或混凝土護箱墜

落事件，也只會局部損壞混凝土屏蔽，且這些事件所造成的混凝土屏蔽損

害，並不會導致混凝土護箱表面的劑量率超過本計畫的意外事故屏蔽設計

基準。 

本計畫所設計之護箱依評估不會發生傾倒。萬一傾倒，並以此作為輻

射防護設計基準意外事故，此時，混凝土護箱底部將裸露，經計算護箱傾

倒後之正下方中心點離 1 m 之最大劑量率為 188 mSv/h。其應變作業分成

前處理及後處理兩階段，對工作人員及廠界民眾所受的輻射劑量，分別概

述如下： 

(1)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所受的輻射劑量，主要為前處理設置圍籬、輻射標誌及臨

時屏蔽(如 1 m 立方之混凝土塊)時，接近護箱底部所可能接受之劑量，估

計需 3 人作業 30 min，其所在位置約離開底部 5 m 處，在此近距離，保守

假設劑量與距離為反比關係，因此，劑量率約為 188/5=38 mSv/h；三人共

可能接受 38 × 3 × 0.5 = 57 man-mSv，個人則有 19 mSv 劑量。至於後處理

程序則為將傾倒的護箱扶正，工作人員同樣儘量避免面對護箱底部，估計

需 10 人次作業每次 30 min，其所在位置約離開底部 5 m 處，集體劑量約

為 190 man-mSv，個人則有 19 mSv 劑量，低於年劑量限值 50 mSv。 

(2) 廠界民眾 

對於廠界民眾的輻射影響，主要為前處理將臨時屏蔽放置所需時

間，估計約需 1 天，則對於 100 m(保守假設最近之距離)外民眾之劑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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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188/(100)2=0.0188 mSv/h(射源距偵測點遠，可視為點射源，因此，假

設劑量與距離為平方反比關係)，則將造成 0.0188 × 24 × 1 = 0.45 mSv 之劑

量；符合若發生設計基準意外事故，廠界上的個人全身輻射劑量，不可超

過 50 mSv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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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7-1 核一廠貯存場 30 組混凝土護箱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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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7-2 核一廠貯存場與西南民家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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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7-1 14 kW/護箱條件下 30 個外加屏蔽後之混凝土護箱對廠界的年劑量 

護箱

編號 

護箱側面造成之 

廠界劑量率 

護箱頂部造成之 

廠界劑量率 

護箱造成之 

廠界劑量率 

(mSv/y) 
相對誤差

(%) 
(mSv/y) 

相對誤差
(%) 

(mSv/y) 
相對誤差

(%) 

1 3.27×10-4 2.21 2.10×10-4 5.93 5.37×10-4 2.68 

2 3.58×10-4 2.43 2.11×10-4 5.72 5.69×10-4 2.62 

3 3.34×10-4 2.35 2.27×10-4 3.85 5.61×10-4 2.09 

4 3.48×10-4 2.56 2.28×10-4 3.86 5.76×10-4 2.17 

5 3.78×10-4 2.27 2.47×10-4 3.50 6.25×10-4 1.95 

6 3.06×10-4 2.12 2.49×10-4 3.46 5.54×10-4 1.94 

7 4.09×10-4 3.81 2.71×10-4 4.39 6.80×10-4 2.88 

8 3.07×10-4 2.25 2.73×10-4 4.54 5.79×10-4 2.45 

9 4.26×10-4 2.70 2.93×10-4 3.14 7.19×10-4 2.05 

10 2.94×10-4 2.08 2.94×10-4 3.06 5.89×10-4 1.85 

11 4.57×10-4 2.56 3.16×10-4 3.05 7.73×10-4 1.96 

12 2.74×10-4 2.98 3.18×10-4 2.97 5.92×10-4 2.11 

13 5.82×10-4 3.15 3.19×10-4 2.93 9.01×10-4 2.28 

14 5.38×10-4 3.44 3.51×10-4 2.56 8.88×10-4 2.31 

15 3.64×10-4 2.17 3.53×10-4 2.59 7.17×10-4 1.69 

16 6.29×10-4 2.95 3.55×10-4 2.61 9.84×10-4 2.11 

17 6.01×10-4 2.11 3.90×10-4 2.69 9.91×10-4 1.66 

18 3.82×10-4 2.49 3.93×10-4 2.64 7.76×10-4 1.81 

19 7.02×10-4 3.87 3.95×10-4 2.61 1.10×10-3 2.65 

20 7.19×10-4 2.56 4.34×10-4 2.72 1.15×10-3 1.89 

21 4.40×10-4 1.76 4.38×10-4 2.79 8.78×10-4 1.65 

22 8.00×10-4 3.18 4.40×10-4 2.83 1.24×10-3 2.28 

23 9.93×10-4 2.35 4.88×10-4 2.52 1.48×10-3 1.78 

24 7.22×10-4 3.37 4.93×10-4 2.49 1.21×10-3 2.24 

25 1.02×10-3 3.00 4.95×10-4 2.48 1.52×10-3 2.18 

26 6.91×10-3 2.46 5.49×10-4 2.86 7.46×10-3 2.29 

27 7.05×10-3 2.43 5.55×10-4 2.96 7.61×10-3 2.27 

28 7.09×10-3 2.25 5.57×10-4 3.01 7.65×10-3 2.10 

29 4.67×10-4 2.08 2.95×10-4 3.03 7.62×10-4 1.73 

30 3.42×10-3 2.41 2.95×10-4 3.03 3.72×10-3 2.24 

總計 3.77×10-2 0.83 1.07×10-2 0.57 4.84×10-2 0.66 

 

 

 



 

 6.4.7-10 

表 6.4.7-2 裝載 14 kW/護箱熱負載條件燃料但未增加外加屏蔽之 INER-HPS系統混

凝土護箱表面平均劑量率 

距離  
劑量率 

(mSv/h) 

相對誤差 

(%) 

離護箱頂端 

1 cm 

中子 1.59×10-1 0.51 

光子 3.33×10-2 1.09 

中子＋光子 1.92×10-1 0.46 

離護箱頂端 

1 m 

中子 6.73×10-2 0.56 

光子 4.05×10-2 1.00 

中子＋光子 1.08×10-1 0.51 

離護箱側邊 

1 cm 

中子 6.28×10-3 0.20 

光子 1.07×10-1 0.35 

中子＋光子 1.13×10-1 0.33 

離護箱側邊 

1 m 

中子 2.83×10-3 0.20 

光子 5.61×10-2 0.34 

中子＋光子 5.89×10-2 0.32 

 

 

表 6.4.7-3 裝載 14 kW/護箱熱負載條件燃料並增加外加屏蔽後之 INER-HPS系統混

凝土護箱表面平均劑量率 

距離  
劑量率 

(mSv/h) 

相對誤差 

(%) 

離護箱頂端 

1 cm 

中子 2.51×10-3 1.48 

光子 4.07×10-3 1.07 

中子＋光子 6.58×10-3 0.87 

離護箱頂端 

1 m 

中子 9.69×10-4 1.63 

光子 1.92×10-3 0.92 

中子＋光子 2.89×10-3 0.82 

離護箱側邊 

1 cm 

中子 2.06×10-4 0.95 

光子 2.24×10-3 0.19 

中子＋光子 2.45×10-3 0.19 

離護箱側邊 

1 m 

中子 1.05×10-4 0.94 

光子 1.28×10-3 0.19 

中子＋光子 1.39×10-3 0.19 

 

 

 



 

 6.4.7-11 

表 6.4.7-4 14 kW/護箱之 INER-HPS 系統傳送護箱表面最大劑量率 

  傳送護箱表面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1 11% ＜0.001 4.8% ＜0.001 3.3% 

光子 5.430 ＜1% 13.700 ＜1% 13.300 ＜1% 

全部 5.430 ＜1% 13.700 ＜1% 13.300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043 3.0% 0.090 1.9% 0.384 1.1% 

光子 6.907 ＜1% 3.080 2.2% 18.417 ＜1% 

全部 6.950 ＜1% 3.170 2.1% 18.800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1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6 ＜1% ＜0.001 8.4% ＜0.001 3.6% 

光子 0.828 ＜1% 2.880 1.6% 6.320 ＜1% 

全部 0.834 ＜1% 2.880 1.6% 6.320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134 ＜1% 0.061 1.2% 0.104 2.3% 

光子 1.316 ＜1% 1.529 2.4% 8.746 ＜1% 

全部 1.450 ＜1% 1.590 2.3% 8.850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2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7 ＜1% ＜0.001 4.9% ＜0.001 3.6% 

光子 0.361 ＜1% 1.320 1.9% 2.700 ＜1% 

全部 0.368 ＜1% 1.320 1.9% 2.700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129 ＜1% 0.032 1.4% 0.041 2.5% 

光子 0.619 ＜1% 0.772 2.9% 3.729 ＜1% 

全部 0.748 ＜1% 0.804 2.7% 3.770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3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6 ＜1% ＜0.001 8.7% ＜0.001 3.7% 

光子 0.215 ＜1% 0.832 2.2% 1.410 ＜1% 

全部 0.221 ＜1% 0.832 2.2% 1.410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126 ＜1% 0.017 1.4% 0.021 2.6% 

光子 0.365 ＜1% 0.512 3.1% 1.959 ＜1% 

全部 0.491 ＜1% 0.529 3.0% 1.980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4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5 ＜1% ＜0.001 3.1% ＜0.001 3.8% 

光子 0.146 ＜1% 0.549 2.2% 0.853 ＜1% 

全部 0.151 ＜1% 0.549 2.2% 0.853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088 ＜1% 0.011 1.8% 0.012 2.7% 

光子 0.259 ＜1% 0.339 3.6% 1.178 ＜1% 

全部 0.347 ＜1% 0.350 3.5% 1.190 ＜1% 
1 正常無水狀態 - 密封鋼筒內不含水，頂端包含結構上蓋（3 in）及屏蔽上蓋（7 in），且屏蔽上

蓋的開孔有用孔蓋蓋住。正常有水狀態 - 密封鋼筒內含水，頂端包含屏蔽上蓋（7 in）及銲接(臨

時)屏蔽（5 in），但屏蔽上蓋的開孔並未用孔蓋蓋住。正常有水狀態下傳送護箱頂端表面最大劑量

率大於正常無水狀態下傳送護箱頂端表面最大劑量率的原因為；銲接(臨時)屏蔽並未完全覆蓋屏蔽

上蓋，沒有銲接屏蔽覆蓋的地方，由於屏蔽減少，因此，在此位置會造成最大劑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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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7-5 14 kW/護箱之 INER-HPS 系統傳送護箱表面平均劑量率 

  傳送護箱表面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57 ＜1% ＜0.001 2.6% ＜0.001 1.4% 

光子 1.230 ＜1% 3.630 ＜1% 6.266 ＜1% 

全部 1.287 ＜1% 3.630 ＜1% 6.266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876 ＜1% 0.192 ＜1% 0.211 ＜1% 

光子 2.364 ＜1% 1.862 ＜1% 8.759 ＜1% 

全部 3.240 ＜1% 2.054 ＜1% 8.970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1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16 ＜1% ＜0.001 ＜1% ＜0.001 ＜1% 

光子 0.366 ＜1% 0.945 ＜1% 1.456 ＜1% 

全部 0.382 ＜1% 0.945 ＜1% 1.456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241 ＜1% 0.041 ＜1% 0.049 ＜1% 

光子 0.686 ＜1% 0.462 ＜1% 2.057 ＜1% 

全部 0.927 ＜1% 0.503 ＜1% 2.106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2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8 ＜1% ＜0.001 ＜1% ＜0.001 ＜1% 

光子 0.181 ＜1% 0.427 ＜1% 0.628 ＜1% 

全部 0.189 ＜1% 0.427 ＜1% 0.628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121 ＜1% 0.021 ＜1% 0.026 ＜1% 

光子 0.329 ＜1% 0.208 ＜1% 0.889 ＜1% 

全部 0.450 ＜1% 0.229 ＜1% 0.915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3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5 ＜1% ＜0.001 ＜1% ＜0.001 ＜1% 

光子 0.108 ＜1% 0.242 ＜1% 0.347 ＜1% 

全部 0.113 ＜1% 0.242 ＜1% 0.347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072 ＜1% 0.014 ＜1% 0.017 ＜1% 

光子 0.195 ＜1% 0.119 ＜1% 0.491 ＜1% 

全部 0.267 ＜1% 0.133 ＜1% 0.508 ＜1% 

  離傳送護箱表面 4 m  ( mSv/h 含相對誤差) 

狀態 1 射源 側面 頂端 底部 

正常 

有水 

(MCNP )  

中子 0.003 ＜1% ＜0.001 ＜1% ＜0.001 ＜1% 

光子 0.082 ＜1% 0.156 ＜1% 0.220 ＜1% 

全部 0.085 ＜1% 0.156 ＜1% 0.220 ＜1% 

正常 

無水 

(MCNP ) 

中子 0.048 ＜1% 0.010 ＜1% 0.012 ＜1% 

光子 0.129 ＜1% 0.077 ＜1% 0.310 ＜1% 

全部 0.177 ＜1% 0.087 ＜1% 0.322 ＜1% 
 1正常無水狀態 - 密封鋼筒內不含水，頂端包含結構上蓋（3 in）及屏蔽上蓋（7 in），且屏蔽上

蓋的開孔有用孔蓋蓋住。正常有水狀態 - 密封鋼筒內含水，頂端包含屏蔽上蓋（7 in）及銲接

(臨時)屏蔽（5 in），但屏蔽上蓋的開孔並未用孔蓋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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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作人員劑量 

本報告第五章第一節已簡要的敘述乾式貯存全程作業之程序。本節將評

估工作人員在反應器廠房內裝載、封銲、傳送，以及廠內運送與貯存場置放、

貯存等階段所接受之集體劑量。分析之假設前提為人員數目與工時參照 NAC，

再按核一廠狀況調整；未來在申請運轉執照時，將依試運轉之結果再修訂。 

1. 裝載、密封、傳送與運送階段之劑量 

劑量評估與射源、工作人員位置、工時及臨時屏蔽有關，本計畫之

裝載、封銲及測試之主要作業都在傳送護箱頂部執行，人員劑量主要來自

傳送護箱頂部之輻射。為方便計算，將分為共 8 個工作項目進行估算，包

括有(1)裝載用過核子燃料束；(2)除污；(3)封銲屏蔽上蓋；(4)洩水、乾燥

與回填；(5)封銲與檢查孔蓋；(6)封銲結構上蓋；(7)密封鋼筒傳送至混凝

土護箱，以及(8)運送至貯存場。 

考慮傳送護箱在操作程序中，有注水、洩水、抽真空及灌氦氣等過

程，在這些不同的作業階段，內部裝載用過核子燃料束/密封鋼筒之傳送

護箱，其內部有無水的時候，也有充水的時候，其頂部也有不同的結構(如

屏蔽上蓋、結構上蓋、臨時屏蔽、孔蓋)設置，為了反應傳送護箱內部這

些不同的組合情形，遂將傳送護箱分類為 Wnc、Wcv 及 Stl 等三種模式，

針對其造成外部空間各偵測點之劑量率加以計算。表 6.4.8-1 為三種模式

之不同組合狀態，其中 Wnc 屬傳送護箱內部有水，其水位大致在燃料束

充氣區和上端板區交界處；反應的是裝載用過核子燃料束完成後，傳送護

箱吊起，以及開始進行屏蔽上蓋銲接前之傳送護箱外表面除污與輻射偵測

等作業；Wnc 為密封鋼筒頂部有屏蔽上蓋及銲接屏蔽，屏蔽上蓋開孔沒有

用孔蓋蓋住，反應的是屏蔽上蓋封銲、銲道檢驗等工作。Wcv 及 Stl 則為

傳送護箱內部無水狀況，Wcv 又為密封鋼筒頂部有屏蔽上蓋及臨時屏蔽，

且屏蔽上蓋開孔有用孔蓋蓋住；反應的是進行洩水、乾燥、抽真空等工作。

而 Stl 為密封鋼筒頂部有屏蔽上蓋及結構上蓋，且屏蔽上蓋開孔有用孔蓋

蓋住；反應的是進行結構上蓋封銲、銲道檢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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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傳送護箱之劑量評估，利用這三種模式，分析傳送護箱的底部、

側邊和頂部的表面、離表面 1 m 處，以及離表面 4 m 處的各偵測點劑量率，

再考量各項作業之參與人數及工時，如表 6.4.8-2，估算各項作業之人員劑

量，彙整三種傳送護箱模式之空間輻射劑量率分佈[33]。 

本節將逐項分析前述 8 項作業之劑量評估方式。各項作業之傳送護

箱模式與工作人員位置之組合，如表 6.4.8-3，至於詳細計算與偵測點等資

料，如表 6.4.8-4 至 6.4.8-11。在執行這 8 項作業時，全程需有本公司勞工

安全衛生及品保代表等兩員，以及外包廠商領班、工安(輻防人員)及品保

等三人，全程協同執行所負工作。惟基於合理抑低的原則，全程協同工作

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應位於低輻射的位置；參照作業場所的歷史

輻射偵測資料，安裝與吊運階段，其所在位置(反應器廠房五樓周邊地區)

之劑量率，採用保守的 0.007 mSv/h，以執行協同作業人員之劑量評估。

至於位於貯存場及反應器廠房一樓之混凝土護箱作業期間，則採用 0.005 

mSv/h 執行協同作業人員之劑量評估。 

(1)裝填燃料作業 

此一期間，裝載用過核子燃料束的密封鋼筒充滿池水，輻射劑量率

採用 Wnc 模式。 

A.進行裝填燃料、安裝屏蔽上蓋、安裝洩放管路時，需要運轉主管、

吊車操作員、吊車指揮，以及機械工各一人在燃料池區上方 2 m

處的吊車上工作。此時這工作人員接受的輻射劑量率 0.04 

mSv/h(表 6.4.8-3 偵測點 1)；每組護箱燃料裝載工作時間共 10.3 h，

工時分析如表 6.4.8-2，人員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1.65 mSv。其評估

方式為: 4 man × 10.3 h × 0.04 mSv/h = 1.65 man-mSv。 

B.當裝載用過核子燃料束的傳送護箱移出燃料池時，需要吊車操作

員、吊車指揮、去污工及輻射防護員各一人，工時分析如表

6.4.8-2，人員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0.22 mSv。其中輻射防護員所接

受的劑量為: 1 man × 0.1 h ×  0.382 mSv/h =  0.04 man-mSv。吊

車操作員、吊車指揮接受的劑量為: 2 man × 0.2 h × 0.128 mSv/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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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man-mSv。去污工所接受的劑量為: 1 man × 0.5 h × 0.256 

mSv/h = 0.13 man-mSv。此一期間，輻射防護員執行輻射偵測時位

在傳送護箱旁1 m處，採用表6.4.8-3偵測點2的劑量率0.382 mSv/h

評估其劑量。吊車操作員、吊車指揮位在傳送護箱頂端 2 m 遠處，

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3 的 0.128 mSv/h。至於去污工因位在

傳送護箱頂端 1 m 處，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4 的 0.256 

mSv/h。 

C.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其所在位置之劑

量率採用 0.007 mSv/h。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11.1 h × 

0.007 mSv/h = 0.39 man-mSv。 

D.彙整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4。 

(2)去污作業 

A.去污站的位置，位在燃料池與反應器廠房五樓電梯中間。此一階

段，需要去污工及輻射防護員各一人，在傳送護箱頂端平台或傳

送護箱四周 1 m 處工作。此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仍

充滿池水，採用 Wnc 模式計算人員劑量。去污工執行傳送護箱側

面去污工作時，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2 的劑量率 0.382 mSv/h 評

估其劑量；執行傳送護箱頂部去污工作時，則採用偵測點 6 的劑

量率 2.39 mSv/h 評估其劑量。至於輻射防護員，因係於傳送護箱

上方執行污染偵測與取樣，也採用偵測點 6 的劑量率評估其劑量。 

B.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位於低輻射的位

置，其所在位置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5 的 0.007 mSv/h。

其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2.56 h × 0.007 mSv/h = 0.09 

man-mSv。 

C.彙整去污階段之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5。 

(3)屏蔽上蓋自動封銲與檢查作業 

A.屏蔽上蓋封銲作業可區分為預備作業、封銲與檢查等三階段。共

計需吊車操作員、吊車指揮、機械工、銲工主管、輻射防護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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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破壞檢測員各一人及銲工兩人，在傳送護箱頂端 1 m 處平台工

作。此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仍充滿池水，屬 Wnc 模

式，並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7 的劑量率 2.39 mSv/h，評估其人員

劑量。 

B.此一階段，因採用自動銲接設備，銲接時工作人員可在低輻射區遙

控操作。因此工作人員可避免接受輻射曝露。人員在現場接受曝

露的時間共計 2.97 h。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

人員，其所在位置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5 的 0.007 

mSv/h。其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2.97 h × 0.007 mSv/h = 0.10 man-mSv。 

C.彙整屏蔽上蓋自動封銲與檢查階段之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6。 

(4) 洩放、乾燥與回填作業 

A.洩放、乾燥與回填作業可區分為前後等兩階段；前階段其作業為

壓力測試與洩放的準備，後階段作業為偵測傳送護箱於洩水後其

表面劑量率的變化。此作業共計需要機械工及輻射防護員各一

人，在傳送護箱頂端 1 m 處工作。於壓力測試與洩放的準備作業

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仍充滿池水，採 Wnc 模式，並

以表 6.4.8-3 偵測點 7 的劑量率 2.39 mSv/h 評估其劑量。於後期作

業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已不含水，採 Wcv 模式，並

採用測點 8 的劑量率 0.889 mSv/h 評估其劑量。機械工及輻射防護

員從事此一作業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4.78 man-mSv + 0.19 

man-mSv + 0.07 man-mSv + 0.04 man-mSv = 5.08 man-mSv 

B.此一階段，人員在現場接受曝露的時間共計 2.21 h。此一階段，協

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其所在位置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5 的 0.007 mSv/h；其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2.21 h × 0.007 mSv/h = 0.08 man-mSv。 

C.彙整洩放、乾燥與回填作業階段之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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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封銲通氣口孔蓋 

A.本項作業的位置，位在傳送護箱頂端的平台。此一階段，需要吊

車操作員、吊車指揮、機械工、銲工主管、輻射防護員與非破壞

檢測員各一人及銲工兩人，在傳送護箱頂端平台工作。此時，裝

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已洩水，採 Wcv 模式。並以表 6.4.8-3

偵測點 8 的劑量率 0.889 mSv/h 評估所有工作人員之劑量。   

B.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位於低輻射的位

置，所在位置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5 的 0.007 mSv/h。其

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1.95 h × 0.007 mSv/h = 0.07 

man-mSv。 

C.彙整封銲洩放口孔蓋作業階段之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8。 

(6) 封銲結構上蓋作業 

A.結構上蓋封銲作業可區分為預備作業、封銲與檢查等三階段。共

計需要吊車操作員、吊車指揮、機械工、銲工主管、輻射防護員

與非破壞檢測員各一人及銲工兩人。此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

密封鋼筒已不含水，採 Stl 模式，並分別以表 6.4.8-3 偵測點 9 或

偵測點 5 的劑量率評估其劑量。這兩種情節為工作人員站立於傳

送護箱頂端的平台，與傳送護箱頂端保持 1 或 4 m 之距離，劑量

率則分別為:0.557 或 0.007 mSv/h。 

B.此一階段，因採用自動銲接設備，銲接時工作人員可在低輻射區遙

控操作。因此銲接期間工作人員可避免接受過多輻射曝露。人員

在現場的時間共計 7.32 h。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

保等人員，所在位置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5 的 0.007 

mSv/h。其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5 man × 2.18 h × 0.007 mSv/h = 

0.08 man-mSv。 

C.彙整結構上蓋自動封銲與檢查階段之劑量分析資料，如表 6.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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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密封鋼筒降至混凝土護箱 

A.本節上述的作業，都是在反應器廠房五樓執行。本項作業，係將

傳送護箱自反應器廠房五樓，經由天井吊送至反應器廠房一樓的

混凝土護箱上。其中影響人員劑量之作業程序，包括安裝吊卸裝

置、吊卸傳送護箱、傳送護箱置混凝土護箱上、對正、移除傳送

護箱吊軛、安裝密封鋼筒索具、提起密封鋼筒、開啟傳送護箱底

部屏蔽門、在反應器廠房五樓用吊車慢速降下密封鋼筒並傳送入

混凝土護箱、拆除密封鋼筒吊索、分離傳送護箱與混凝土護箱、

移除銜接器、安裝屏蔽塞與混凝土護箱蓋板、安裝密封圈及輻射

偵測等項。 

B.此時，裝載用過核子燃料的密封鋼筒已不含水，採 Stl 模式，並以

表 6.4.8-3 偵測點 10、11 或 12 的劑量率評估其劑量。前者為工作

人員位於傳送護箱頂端處，與傳送護箱頂端保持 1 m 之距離，劑

量率為: 0.503 mSv/h。後二點為工作人員站立於傳送護箱側邊 1 m

或 4 m 距離，劑量率分別為:0.177 或 0.927 mSv/h。此一階段，雖

然工作項目繁多，但因人員處輻射劑量率僅介於 0.177~0.927 

mSv/h，此一作業工作人員集體劑量約為 2.30 man-mSv。 

C.此一階段，協同工作的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其所在位置(一

樓)之劑量率採用表 6.4.8-3 偵測點 13 的 0.005 mSv/h。其所接受的

集體劑量為: 5 man × 2.8 h × 0.005 mSv/h = 0.07 man-mSv。 

D.各分項作業之劑量分析，詳如表 6.4.8-10。 

(8) 運送貯存護箱至貯存場並安裝溫度監測系統 

A.此運送作業期間，劑量來自混凝土護箱內的用過核子燃料，工作

人員計駕駛、輻射防護員、電工各一人、機械工兩人及警衛五人。 

B.保守的假設工作人員與混凝土護箱保持 2 m 之距離。此一階段，

因人員處輻射劑量率(駕駛、輻射防護員及機械工處為 0.195 mSv/h

→表 6.4.8-3 偵測點 16、電工處則為 0.005 mSv/h→表 6.4.8-3 偵測

點 14)甚低，活動空間寬敞且工作時間短暫，此一作業之集體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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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1 man-mSv。其估算方式為: 1.17 man-mSv + 0.04 man-mSv =  

1.21 man-mSv。 

C.此一階段，協同作業的領班、工安、品保及沿線交通管制警衛五人

等共十人，保守的假設領班、工安、品保等人員處劑量率為 0.005 

mSv/h(表 6.4.8-3 偵測點 13)；工時計 4.98 h。其所接受的集體劑量

為:5 man × 4.98 h × 0.005 mSv/h = 0.13 man-mSv。警衛等五人之

劑量率則為 0.02 mSv/h(表 6.4.8-3 偵測點 15)；曝露時間計 0.2 h；

所接受的集體劑量為 : 5 man ×  0.2 h ×  0.02 mSv/h = 0.02 

man-mSv。 

D.各分項作業之劑量分析，詳如表 6.4.8-11。 

 

綜合上述估算結果，彙整傳送護箱各項作業與劑量評估結果，如表

6.4.8-12。每執行一次傳送護箱之裝載、封銲、傳送與混凝土護箱之運送

作業，工作人員之集體劑量約為 25.12 man-mSv。[34] 

至於現場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管制，以洩放、乾燥與回填密封鋼筒作

業之壓力測試人員所接受的 4.78 man-mSv/cask，以及銲接屏蔽上蓋之非

破壞測試人員所接受的 3.20 man-mSv/cask 為例，所有輻射工作人員將依

據人員劑量紀錄及輻射工作許可(RWP)之規定執行輻射管制，以符合游離

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六條規定的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每連

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 mSv、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等

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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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行運轉階段之年劑量[35] 

貯存場存放 30 個混凝土護箱，內含用過核子燃料。例行運轉階段之

主要工作為檢查、監測與維修；為評估 INER-HPS 系統作業之工作人員劑

量，以 MCNP 程式計算 14 kW/護箱熱負載條件下，INER-HPS 混凝土護

箱之通風口表面劑量，詳如「核一廠用過核子燃料混凝土護箱通風口表面

劑量計算(14 kW/護箱)」計算書[32]；摘錄其計算結果如圖 6.4.8-1，此結

果用在混凝土護箱在貯存場貯存期間，代表工作人員執行各項作業之劑量

空間劑量分佈。 

為評估工作人員在執行各項作業時工作位置之劑量率，得採用混凝

土護箱進氣口 1 m 高度劑量率之 4 倍數值代表工作位置之劑量率[36]。但

依保守之估計，當工作人員在乾式貯存場東側執行例行作業時，可能接受

11 個混凝土護箱進氣口之輻射曝露，遂改採混凝土護箱進氣口 1 m 高度

劑量率之 11 倍數值代表工作位置之劑量率。彙整各工作位置之劑量率如

表 6.4.8-13。 

表 6.4.8-14 評估各種具代表性檢查與監測工作之組合;其中季輻射偵

測係度量各護箱之表面劑量率並修訂輻射標示；年度檢查係檢查貯存護箱

之外表；至於維修保養，係指維修溫度監測裝置及護箱。評估結果，一年

之例行運轉期間，工作人員之集體劑量約為 0.175 man-mSv (本節評估之

劑量不含處理異常或事故之劑量)。 

因此，例行運轉期間，工作人員在正常操作情況下接受之劑量可符

合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六條規定的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

度(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 mSv，且任何單一年內之

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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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8-1 貯存護箱外加屏蔽後，空氣入口方向沿貯存護箱高度之劑量率分佈隨距

離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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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1 傳送護箱的三種評估模式 

傳送護箱 密封鋼筒內不含水 
密封鋼筒內含水（水面在燃

料束氣室和上端板交界處） 

頂部結構 

代號 Stl Wcv Wnc 

屏蔽上蓋 有 有 

屏蔽上蓋開孔是

否有用孔蓋蓋住 
是 否 

結構上蓋 有 無 無 

銲接用臨時屏蔽 無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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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2 各項作業對工作人員之需求與工時分析 

 

 電 工 吊 車 

操 作

員 

運 轉

主 管 

吊 車 

指 揮  

機 械

工 

輻 射 

防 護

員 

非 破

壞 檢

測 

 

去 污

工 

銲 工 銲 工 

主 管 

駕 駛 警 衛 合 計 

( 人 ) 

 工 時 

h 合計 

(h) 

裝填燃料  

裝填燃料  

輻射偵測  

吊起傳送護箱 (TFR) 

傳送護箱高壓沖水 

 

 

 

1 

 

1 

 

 

1 

 

1 

 

1 

 

 

1 

 

 

 

 

1 

 

  

 

 

 

1 

     

4 

1 

2 

1 

  

10.3 

0.1 

0.2 

0.5 

 

 

 

 

11.1 

除污 

污染偵測  

除污傳送護箱側面  

除污 TFR 屏蔽上蓋

與頂部 

污染偵測 

      

1 

 

 

 

1 

  

 

1 

1 

     

1 

1 

1 

 

1 

  

0.15 

2 

0.33 

 

0.08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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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工 吊 車 

操 作

員 

運 轉

主 管 

吊 車 

指 揮  

機 械

工 

輻 射 

防 護

員 

非 破

壞 檢

測 

 

去 污

工 

銲 工 銲 工 

主 管 

駕 駛 警 衛 合 計 

( 人 ) 

 工 時 

h 合計 

(h) 

銲接屏蔽上蓋 

準備銲接屏蔽上蓋  

連接洩放系統  

清除 TFR 頂部積水   

輻射偵測 

移除洩放系統  

安置自動銲接機  

銲接屏蔽上蓋 

  非破壞測試(NDE)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1 

  

 

0.5 

0.5 

0.08 

0.05 

0.17 

0.33 

1.34 

 

 

 

 

 

 

 

 

2.97 

洩放、乾燥與回填  

壓力測試  

連接系統   

輻射偵測  

移除系統/安裝孔蓋 

     

1 

1 

 

1 

 

 

 

1 

       

1 

1 

1 

1 

  

2 

0.08 

0.08 

0.0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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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工 吊 車 

操 作

員 

運 轉

主 管 

吊 車 

指 揮  

機 械

工 

輻 射 

防 護

員 

非 破

壞 檢

測 

 

去 污

工 

銲 工 銲 工 

主 管 

駕 駛 警 衛 合 計 

( 人 ) 

 工 時 

h 合計 

(h) 

銲接通氣口孔蓋 

銲接通氣口孔蓋 

非破壞測試 

連接抽氣系統  

氦氣洩漏測試 

移除洩放口連接物  

安裝洩放口孔蓋  

銲接洩放口 

非破壞測試 

移除自動銲接機  

輻射偵測 

  

 

 

 

 

 

 

 

 

1 

 

 

 

 

 

 

 

 

 

1 

  

 

 

1 

1 

1 

 

 

 

 

 

 

 

 

 

 

 

 

 

1 

 

 

1 

 

 

 

 

 

1 

 

  

2 

 

 

 

 

2 

2 

 

1 

 

 

1 

 

 

 

 

1 

1 

 

 

 

   

3 

1 

1 

1 

1 

3 

3 

1 

3 

1 

  

0.17 

0.4 

0.08 

0.2 

0.1 

0.15 

0.17 

0.4 

0.2 

0.08 

 

 

 

 

 

 

 

 

 

 

1.95 

銲接結構上蓋 

準備作業 

安裝結構上蓋  

輻射偵測  

安置自動銲接機 

銲接結構上蓋 

非破壞測試 

移除自動銲接機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1 

3 

3 

1 

3 

  

 

0.2 

0.08 

0.03 

0.33 

1.34 

0.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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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工 吊 車 

操 作

員 

運 轉

主 管 

吊 車 

指 揮  

機 械

工 

輻 射 

防 護

員 

非 破

壞 檢

測 

 

去 污

工 

銲 工 銲 工 

主 管 

駕 駛 警 衛 合 計 

( 人 ) 

 工 時 

h 合計 

(h) 

傳送密封鋼筒  

吊卸傳送護箱  

傳送護箱置入 VCC  

對正 

移除傳送護箱吊軛  

安裝密封鋼筒索具   

提起密封鋼筒  

打開傳送護箱屏蔽門 

傳送密封鋼筒入 VCC  

輻射偵測  

拆除密封鋼筒索具   

吊起 TFR  

輻射偵測  

移除銜接器  

安裝屏蔽塞  

輻射偵測  

安裝混凝土護箱上蓋  

輻射偵測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2 

2 

 

2 

 

 

 

 

 

 

 

 

 

 

1 

 

 

1 

 

 

1 

 

1 

       

3 

3 

1 

2 

1 

3 

1 

3 

1 

1 

2 

1 

2 

2 

1 

4 

1 

  

0.28 

0.08 

0.08 

0.08 

0.08 

0.15 

0.08 

0.5 

0.08 

0.2 

0.25 

0.08 

0.15 

0.28 

0.08 

0.28 

0.1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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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工 吊 車 

操 作

員 

運 轉

主 管 

吊 車 

指 揮  

機 械

工 

輻 射 

防 護

員 

非 破

壞 檢

測 

 

去 污

工 

銲 工 銲 工 

主 管 

駕 駛 警 衛 合 計 

( 人 ) 

 工 時 

h 合計 

(h) 

混凝土護箱作業 

安裝氣墊  

置混凝土護箱至定位  

安裝千斤頂  

移除氣墊 

移除千斤頂 

輻射偵測 

運送 

 

安裝溫度監測系統 

 

 

 

 

 

 

 

 

 

2 

    

2 

1 

2 

2 

2 

 

1 

 

1 

 

 

 

 

 

 

1 

1 

 

1 

     

 

1 

 

 

 

 

1 

 

 

 

 

 

 

 

 

5 

 

2 

2 

2 

2 

2 

1 

3 

5 

4 

  

0.24 

0.15 

0.08 

0.08 

0.08 

0.15 

2 

0.2 

2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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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3 傳送與混凝土護箱各項作業之現場狀況、工作人員位置、評估條件及劑量率 

 

偵測點 說 明 劑量率(mSv/h) 

1 (1) 工作人員在反應器廠房五樓燃料池上方之吊車工作； 

(2) 偵測點取燃料池上方吊車之最高劑量率。 
0.04 

2 (1) 傳送護箱內部充水，為 Wnc 模式； 

(2) 偵測點距離傳送護箱(徑向)側表面外 1m 處； 

(3) 取距離傳送護箱(徑向)側表面外 1m 處劑量率之平均值。 

0.382 

3 (1) 傳送護箱內部充水，為 Wnc 模式； 

(2) 偵測點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2 m 高、中心線 2.85 m； 

(3) 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2 m 高、中心線 2.85 m 處之劑量率。 

0.128 

4 (1) 傳送護箱內部充水，為 Wnc 模式； 

(2) 偵測點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中心線 1.85 m； 

(3) 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中心線 1.85 m 處之劑量率。 

0.256 

5 (1) 工作人員在反應器廠房五樓邊緣督導工作； 

(2) 偵測點取反應器廠房五樓邊緣之平均劑量率。 
0.007 

6 (1) 除污及輻射偵測作業，為 Wnc 模式； 

(2) 偵測點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中心線 1.15m 處。 
2.39 

7 (1) 傳送護箱為 Wnc 模式； 

(2) 工作人員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m 高、距離中心線 1.15m； 

(3) 偵測點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m 高、距離中心線 1.15m 處劑量率。 

2.39 

8 (1) 傳送護箱為 Wcv 模式； 

(2) 工作人員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m 高、距離中心線 1.15m； 

(3) 偵測點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m 高、距離中心線 1.15m 處劑量率。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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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點 說 明 劑量率(mSv/h) 

9 (1)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 

(2) 工作人員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距離中心線 1.15 m 處； 

(3) 偵測點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距離中心線 1.15 m 處劑量率。 

0.557 

10 (1)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 

(2) 偵測點位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 

(3) 取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之平均劑量率。 

0.503 

11 (1)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 

(2) 偵測點位於傳送護箱 (徑向)側表面外 4 m 處； 

(3) 取距離傳送護箱 (徑向)側表面外 4 m 處之平均劑量率。 

0.177 

12 (1)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 

(2) 偵測點位於傳送護箱 (徑向)側表面外 1 m 處； 

(3) 取距離傳送護箱 (徑向)側表面外 1 m 處之平均劑量率。 

0.927 

13 (1) 工作人員在反應器廠房一樓之位置，或反應器廠房與貯存場間之道路； 

(2) 偵測點取反應器廠房五樓之平均空間劑量率。 
0.005 

14 (1) 偵測點位於混凝土護箱進氣口外 1 m 處； 

(2) 取距離混凝土護箱進氣口外 1 m 高處之平均劑量率。 
0.005 

15 (2) 混凝土護箱自反應器廠房運送至貯存場間之道路兩側(離 5 m)，警衛位置。 0.02 

16 (1) 工作人員在反應器廠房與貯存場間之道路； 

(2) 偵測點位於混凝土護箱進氣口外 2 m 距離處； 

(3) 取距離混凝土護箱進氣口外 1 m高處之平均劑量率及混凝土護箱抬高 61 cm散射劑量

率之和。 

0.195 

偵測點劑量率之出處: 

(1) 94 年 6 月 20 日核一廠反應器廠房五樓之劑量偵測紀錄. 

(2) 核ㄧ廠 ISFSI 傳送護箱表面劑量率計算 

(3) 核ㄧ廠 ISFSI 混凝土護箱通風口表面劑量率計算 

表 6.4.8-3 傳送與混凝土護箱各項作業之現場狀況、工作人員位置、評估條件及劑量率(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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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4 工作人員裝填燃料之劑量 

裝填燃料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裝填燃料  

輻射偵測  

吊起傳送護箱 

傳送護箱高壓沖水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Above Fuel Pool 

Wnc/TFR Radial/1/Wet1 

Wnc/Shld Lid/2/Wet2  

Wnc/Shld Lid/1/Wet 

R/X 5F Space Dose Rate 

1 

2 

3 

4 

5 

10.3 

0.1 

0.2 

0.5 

11.1 

4 

1 

2 

1 

5 

0.04 

 0.382 

 0.128 

 0.256 

0.007 

1.65 

0.04 

0.05 

0.13 

0.39 

小計  2.26 

備註:  

1. Wnc/TFR Radial/1/Wet : 傳送護箱為 Wnc 模式，有屏蔽上蓋，偵測點在距離傳送護箱側邊 1 m 處，傳送護箱內充水。 

2. Wnc/Shld Lid/2/Wet : 傳送護箱為 Wnc 模式，有屏蔽上蓋，偵測點在距離傳送護箱側邊 2 m 處，傳送護箱內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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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5 工作人員在傳送護箱除污區之劑量 

移至除污區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污染偵測 

除污傳送護箱側面 

除污傳送護箱屏蔽上蓋與頂部 

污染偵測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Wnc/Shld Lid/1/Wet 

Wnc/TFR Radial/1/Wet 

Wnc/Shld Lid/1/Wet 

Wnc/Shld Lid/1/Wet 

R/X 5F Space Dose Rate 

6 

2 

6 

6 

5 

0.15 

2 

0.33 

0.08 

2.56 

1 

1 

1 

1 

5 

 2.39 

 0.382 

 2.39 

 2.39 

0.007 

 0.36 

 0.76 

 0.79 

 0.19 

 0.09 

小計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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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6 工作人員銲接及檢查屏蔽上蓋之劑量 

準備銲接屏蔽上蓋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連接洩放及乾燥系統  

清除傳送護箱頂部積水   

輻射偵測 

移除洩放及乾燥系統  

安置自動銲接裝置 

銲接屏蔽上蓋  

非破壞檢測試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Wnc/Shld Lid/Tmp/1/Wet1  

Wnc/Shld Lid/Tmp/1/Wet 

Wnc/Shld Lid/Tmp/1/Wet 

Wnc/Shld Lid/Tmp/1/Wet 

Wnc/Shld Lid/Tmp/1/Wet 

Space Exposure Rate 

Wnc/Shld Lid/Tmp/1/Wet 

R/X 5F Space Dose Rate 

7 

7 

7 

7 

7 

5 

7 

5 

0.5 

0.5 

0.08 

0.05 

0.17 

0.33 

1.34 

2.97 

1 

1 

1 

1 

3 

1 

1 

5 

 2.39 

 2.39 

 2.39 

 2.39 

 2.39 

0.007 

 2.39 

0.007 

 1.20 

 1.20 

 0.19 

 0.12 

 1.20 

 0.00 

 3.20 

 0.10 

小計   7.21 

備註:1.Wnc/Shld Lid/Tmp/1/Wet : 傳送護箱為 Wnc 模式，有屏蔽上蓋及臨時銲接屏蔽，偵測點位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處，傳

送護箱內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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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4.8-7 工作人員執行洩放、乾燥與回填密封鋼筒之劑量 

密封鋼筒之洩放、乾燥與回填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壓力測試  

連接系統  

輻射偵測  

移除系統/安裝通氣孔蓋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Wnc/Shld Lid/Tmp/l/Wet  

Wnc/Shld Lid/Tmp/l/Wet  

Wcv/Shld Lid/Tmp/l/Dry1 

Wcv/Shld Lid/Tmp/l/Dry 

R/X 5F Space Dose Rate 

7 

7 

8 

8 

5 

2 

0.08 

0.08 

0.05 

2.21 

1 

1 

1 

1 

5 

 2.39 

 2.39 

0.899 

0.899 

0.007 

 4.78 

 0.19 

 0.07 

 0.04 

 0.08 

小計   5.16 

備註:1.Wcv/Shld Lid/Tmp/1/Dry : 傳送護箱為 Wcv 模式，有屏蔽上蓋及臨時銲接屏蔽，偵測點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處，傳送

護箱內不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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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8 工作人員執行銲接與檢查通氣口孔蓋之劑量 

銲接與檢查上蓋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 作 

人 員 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銲接通氣口孔蓋 

非破壞測試 

連接抽氣系統  

氦氣洩漏測試 

移除洩放口連接物  

安裝洩放口孔蓋  

銲接洩放口孔蓋 

非破壞測試 

移除自動銲接裝置 

輻射偵測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Wcv/Shld Lid/Tmp/l/Dry 

R/X 5F Space Dose Rate 

8 

8 

8 

8 

8 

8 

8 

8 

8 

8 

5 

0.17 

0.4 

0.08 

0.2 

0.1 

0.15 

0.17 

0.4 

0.2 

0.08 

1.95 

3 

1 

1 

1 

1 

3 

3 

1 

3 

1 

5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899 

0.007 

 0.46 

 0.36 

 0.07 

 0.18 

 0.09 

 0.4 

 0.46 

 0.36 

 0.54 

 0.07 

 0.07 

小計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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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9 工作人員銲接及檢查結構上蓋之劑量 

銲接結構上蓋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 作 

人 員 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安裝結構上蓋  

輻射偵測  

安置自動銲接裝置 

銲接結構上蓋  

非破壞測試 

移除自動銲接裝置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Stl/Structural Lid/l/Dry1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Structural Lid/4/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R/X 5F Space Dose Rate 

9 

9 

9 

5 

9 

9 

5 

0.2 

0.08 

0.03 

0.33 

1.34 

0.20 

2.18 

2 

1 

3 

3 

1 

3 

5 

 0.557 

0.557 

0.557 

0.007 

0.557 

0.557 

0.007 

 0.22 

 0.04 

 0.05 

 0.01  

 0.75 

 0.33 

 0.08 

小計   1.48 

備註:1. Stl/Structural Lid/l/Dry :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有結構上蓋，偵測點在距離傳送護箱頂部 1 m 高處，傳送護箱內不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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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10 工作人員傳送密封鋼筒置入混凝土護箱之劑量 

 傳送密封鋼筒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安裝吊卸裝置 

吊卸傳送護箱 

傳送護箱置入混凝土護箱 

對正 

移除傳送護箱吊軛 

安裝密封鋼筒索具 

提起密封鋼筒 

打開傳送護箱底部屏蔽門 

傳送密封鋼筒入混凝土護箱 

輻射偵測 

拆除密封鋼筒索具 

吊起傳送護箱(與混凝土護箱分離) 

輻射偵測 

移除銜接器 

安裝屏蔽塞 

輻射偵測  

安裝混凝土護箱蓋板 

輻射偵測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TFR Radial/4/Dry1 

Stl/TFR Radial/4/Dry 

Stl/TFR Radial/1/Dry 

Stl/TFR Radial/1/Dry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TFR Radial/4/Dry 

Stl/TFR Radial/4/Dry 

Stl/TFR Radial/4/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Stl/TFR Radial/4/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Stl/Structural Lid/l/Dry 

Stl/Structural Lid/1/Dry 

R/X 1F Space Dose Rate 

10 

11 

11 

12 

12 

10 

11 

11 

11 

10 

10 

11 

10 

10 

10 

10 

10 

10 

13 

0.2 

0.08 

0.08 

0.08 

0.08 

0.08 

0.15 

0.08 

0.50 

0.08 

0.2 

0.25 

0.08 

0.15 

0.2 

0.08 

0.28 

0.15 

2.8 

3 

3 

3 

1 

2 

1 

3 

1 

3 

1 

1 

2 

1 

2 

2 

1 

4 

1 

5 

0.503 

0.177 

0.177 

0.927 

0.927 

0.503 

0.177 

0.177 

0.177 

0.503 

0.503 

0.177 

0.503 

0.503 

0.503 

0.503 

0.503 

0.503 

0.005 

 0.30 

 0.04 

 0.04 

 0.07 

 0.15 

 0.04 

 0.08 

 0.01 

 0.27 

 0.04 

 0.1 

 0.09 

 0.04 

 0.15 

 0.2 

 0.04 

 0.56 

 0.08 

0.07 

小計   2.37 

備註:1. Stl/TFR Radial/4/Dry: 傳送護箱為 Stl 模式，偵測點在距離傳送護箱側面 4 m 處，傳送護箱內不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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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11 工作人員執行混凝土護箱作業之劑量 

混凝土護箱作業 現場狀況 時間 

(h) 

工作 

人員數 

劑量率 

 (mSv/h) 

集體劑量 

(man-mSv) 評估條件 偵測點 

安裝氣墊  

安置混凝土護箱  

安裝千斤頂  

移除氣墊 

移除千斤頂 

輻射偵測 

運送 

  工作人員 

  警衛 

安裝外加屏蔽、溫度監測系統 

工安、品保、輻防等協同作業 

VCC/1/Ave1 

VCC/1/Ave 

VCC/1/Ave 

VCC/1/Ave 

VCC/1/Ave 

VCC/1/Ave 

 

VCC/2/Ave 

Space Exposure Rate 

VCC/1/Ave 

Space Dose Rate of R/X 1F 

and Supervised Area 

14 

14 

14 

14 

14 

14 

 

16 

15 

13 

13 

0.24 

0.15 

0.08 

0.08 

0.08 

0.15 

 

2 

0.2 

2 

4.98 

2 

2 

2 

2 

2 

1 

 

3 

5 

4 

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195 

0.02 

0.005 

0.005 

 0 

 0 

 0 

 0 

 0 

 0 

 

 1.17 

0.02 

0.04 

0.13 

小計   1.39 

備註:1.VCC/1/Ave: 偵測點在混凝土護箱進氣口外 1 m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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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12 安裝與吊運各項作業與劑量 

輻射作業 工 時 

(h) 

集體劑量

(man-mSv) 

裝載用過燃料 

 

除污 

 

封銲屏蔽上蓋 

 

洩放、乾燥與回填 

 

封銲通氣口上蓋 

 

封銲結構上蓋 

 

密封鋼筒傳送至混凝土護箱 

 

運送至貯存場 

11.1 

 

2.56 

 

2.97 

 

2.21 

 

1.95 

 

2.18 

 

2.8 

 

4.98 

 2.26 

 

 2.19 

 

 7.21 

 

 5.16 

 

 3.06 

 

 1.48 

 

 2.37 

 

 1.39 

總計 30.75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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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13 評估貯存期間工作人員劑量所採用之各種劑量率(mSv/h) 

 

位置 距離 

0.3 m 1 m 4 m 

單一混凝土護箱 

進氣口 1 公尺高處 

1 × 10-3 8 × 10-4 6 × 10-4 

貯存期間工作位置 1.1 × 10-2 8.8 × 10-3 6.6 × 10-3 

 

表 6.4.8-14 例行運轉 30 個混凝土護箱之年集體劑量 

輻射作業 工作人員數 
距離 

(m) 

劑量率 

(mSv/h) 

時間 

(min) 

頻次

(1/y) 

集體劑量 

(man-mSv) 

季輻射偵測 輻射防護員:1 4  6.6×10-3 90 4  0.040 

年度檢查 

  (1)年度檢查 

  (2)輻射偵測 

 

操作員:1 

輻射防護員:1 

 

1 

1 

 

8.8×10-3 

8.8×10-3 

 

15 

3 

 

30 

30 

 

 0.066 

 0.013 

維修保養 

  (1)維修保養 

  (2)輻射偵測   

 

機械工:2 

輻射防護員:1 

 

0.3 

1 

 

1.1×10-2 

8.8×10-3 

 

30 

10 

 

8 

8 

 

 0.044 

 0.012 

合計  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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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結語 

本節的屏蔽分析結果，證實本公司所採用的 INER-HPS 系統，當系統裝

載符合 14 kW/護箱熱負載限值的設計基準燃料後，INER-HPS 系統的屏蔽設

計，可符合設計準則要求。INER-HPS 系統屏蔽設計與設計準則的符合情形如

表 6.4.9-1，說明如后： 

本節的屏蔽分析結果，證實 INER-HPS 系統增加適當外加屏蔽厚度，對

14 kW/護箱熱負載設計基準燃料條件，原 UMS 混凝土護箱在側面增加 35 cm

屏蔽（一般混凝土），以及在頂部增加 30 cm 屏蔽（一般混凝土）後，可使

30 個貯存護箱對最近廠界（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年有效等效劑量降至 4.84×10-2 

mSv/y，低於 5.0×10-2 mSv/y 的設計準則要求。 

由於核一廠歷年(91-95 年)環測資料皆顯示目前之廠界劑量為環境背景

值，因此，在 INER-HPS 系統操作運轉階段，核一廠所有設施對廠界的個人

年有效等效劑量，低於設計準則所要求的＜ 0.5 mSv/y。 

對 14 kW/護箱熱負載設計基準燃料條件，混凝土護箱在未增加外加屏蔽

時，護箱頂部表面的平均劑量率為 1.92×10-1 mSv/h，護箱側邊表面的平均劑量

率為 1.13×10-1 mSv/h，皆低於設計準則所要求的 0.5 mSv/h。此時混凝土護箱

空氣進/出口表面的平均劑量率為 6.95×10-1 mSv/h，亦低於設計準則所要求的

＜ 1 mSv/h。 

本節的屏蔽分析結果亦證實，當 INER-HPS 系統的傳送護箱，對 14 kW/

護箱熱負載設計基準燃料條件，(1)密封鋼筒（包含結構及屏蔽上蓋）頂部之

表面平均劑量率為 2.054 mSv/h，低於設計準則所要求的 3.0 mSv/h；(2)傳送護

箱(密封鋼筒內不含水)側壁之平均劑量率為 3.240 mSv/h，低於設計準則所要

求的 4.0 mSv/h。INER-HPS 系統傳送護箱在執行燃料裝載操作時，會適度增

設臨時屏蔽設備，以使工作人員所受到的輻射劑量儘量降低，並滿足 ALARA

之要求。 

本計畫的各種可能意外事故，皆不會改變 INER-HPS 系統混凝土護箱頂

部或其空氣進/出口的屏蔽結構。即使如地震、颱風、或混凝土護箱墜落事件，

也只會局部損壞混凝土屏蔽，且這些事件所造成的混凝土屏蔽損害，並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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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混凝土護箱表面的劑量率超過本計畫的意外事故屏蔽設計基準。本計畫

所設計之護箱依評估不會發生傾倒，萬一傾倒，並以此作為設計基準意外事

故；對於前往處理之工作人員個人會有 19 mSv 劑量，低於年劑量限值 50 

mSv。對於廠界民眾造成之劑量為 0.45 mSv，符合若發生設計基準意外事故，

廠界上的個人全身輻射劑量，不可超過 50 mSv 之規定。 

每執行一次傳送護箱之裝載、封銲、傳送與混凝土護箱之運送作業，工

作人員之集體劑量約為 25.12 man-mSv。至於現場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管制，以

洩放、乾燥與回填密封鋼筒作業之壓力測試人員所接受的 4.78 

man-mSv/canister，以及銲接屏蔽上蓋之非破壞測試人員所接受的 3.20 

man-mSv/canister 為例，所有輻射工作人員將依據人員劑量紀錄及輻射工作許

可(RWP)之規定執行輻射管制，以符合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六條規定的輻

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 mSv、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 

一年之例行運轉期間，工作人員之集體劑量約為 0.175 man-mSv。故例行

運轉期間，亦可符合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六條規定的輻射工作人員職業

曝露之劑量限度(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 mSv、且任何

單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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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9-1 本節評估結果（14 kW/護箱熱負載）與設計準則要求之符合情形 

 
設計準則要求 

本節評估結果 

（14 kW/護箱熱負載） 

30 個貯存護箱對最近廠界

（西南民家）所造成的年有

效等效劑量 

＜ 5.0×10-2 mSv/y 4.84×10-2 mSv/y 

核 一 廠 所 有 設 施 ( 含

INER-HPS 系統)對廠界的個

人年有效等效劑量 

＜ 5.0×10-1 mSv/y 4.84×10-2 mSv/y 

(INER-HPS 系統計算值)+

最近 5 年(91~95)核能一廠

運轉造成廠外民眾的最大

個人劑量值 8.37x10-3 

mSv/y =5.68×10-2 mSv/y 

未增加外加屏蔽時，貯存護

箱頂部表面的平均劑量率 

＜ 5.0×10-1 mSv/h 1.92×10-1 mSv/h 

未增加外加屏蔽時，貯存護

箱側邊表面的平均劑量率 

＜ 5.0×10-1 mSv/h 1.13×10-1 mSv/h 

未增加外加屏蔽時，貯存護

箱空氣進/出口表面的平均劑

量 

＜ 1.0 mSv/h 6.95×10-1 mSv/h 

密封鋼筒(包含結構及屏蔽上

蓋)頂部之表面平均劑量率 

＜ 3.0 mSv/h 2.054 mSv/h 

傳送護箱(密封鋼筒內不含

水)側壁之平均劑量 

＜ 4.0 mSv/h 3.240 mSv/h 

發生設計基準意外事故，廠

界上的個人全身輻射劑量 

＜ 50 mSv 0.45 mSv 

正常操作/例行運轉的人員職

業曝露 

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

等效劑量不得超過 100 

mSv。且任何單一年內

依據人員劑量紀錄及輻射

工作許可(RWP)之規定，管

制現場工作人員輻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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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

過 50 mSv。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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